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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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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33016518][bookmark: _Toc23215776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986771]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代替DB42/T 1319-2021《绿色建筑设计与工程验收标准》，与DB42/T 1319-2021对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标准适用范围（见第1章）；
b） 增加及调整了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c） 增加了建筑碳排放分析计算要求（见4.5）
d） 增加了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及提供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书的要求（见4.6、附录B）；
e） 增加了绿色建筑在交付时需提供绿色建筑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见4.11）；
f） 增加了通用规范的要求(见4.12)；
g） 在场地规划设计和建筑设计中新增了噪声源区域和噪声敏感区规划要求(见5.2、6.2.3、11.2.1、11.2.2)；
h） 更改了构件隔声、室内噪声级应满足的标准要求（见6.2.4、6.2.5、8.2.5）；
i） 增加了屋顶和外墙隔热性能计算的要求（见6.2.8）；
j） 更改了空调系统和机组性能系数以及空调、供暖设备能效应满足的标准要求（见8.4.1、8.4.3）；
k） 增加给排水水泵节能的要求（见9.3）；
l） 增加了照明质量和灯具频闪效应可视度的要求（见10.2.1）；
m） 更改了绿色建筑施工方案的要求（见11.1.3）；
n） 绿色建筑检测报告验收记录部分增加了照明检测项（见11.2.6、附录B）。
本文件由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编单位:湖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办公室、湖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建筑节能协会、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编单位：湖北省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武汉理工大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风鸿远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员:刘士清、高安亭、杨世涛、胡奇、彭德柱、李斌、丁云、陈宏、袁志宇、李蔚、纪晗、王爱勋、罗剑、毛芊、刘弘、陈宇、雷建平、熊江、栗心国、韩梦涛、管毓刚、汤小亮、魏薇。
本文件及其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7年首次发布为DB42/T 1319-2017，2021年第一次修订；
——本次为第二次修订。
本文件实施应用中的疑问，可咨询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系电话:027-68873088，邮箱:bkc@hbszjt.net.cn。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邮寄至:湖北省建设科技与建筑节能办公室，联系电话:027-87715785，邮箱:56842197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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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设计与工程验收标准
[bookmark: _Toc233016519][bookmark: _Toc232157761]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绿色建筑设计的术语、基本规定、场地规划设计、建筑设计、结构设计、暖通空调设计、给排水设计、电气设计和绿色建筑工程验收等。
本文件适用于湖北省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含工业用地范围内用于办公、生活服务等非生产用途的新建建筑）的绿色设计和工程验收。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33016520][bookmark: _Toc23215776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483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2  离心泵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052  电气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30255  室内照明用LED产品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1831  LED室内照明应用技术要求
GB/T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118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GB 50176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325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T 50378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1348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
GB 55015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
GB 55016  建筑环境通用规范
GB 55020  建筑给排水与节水通用规范
GB 55024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
GB 55031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GB 55038  住宅项目规范
JGJ 286  城市居住区热环境设计标准
DB42/T 559  低能耗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bookmark: _Toc233016521][bookmark: _Toc23215776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绿色建筑 green building
在全寿命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量建筑。
[来源：GB/T 50378—2019，2.0.1]

非传统水源  nontraditional water source
不同于传统地表水供水和地下水供水的水源，包括再生水、雨水、海水等。
[来源：GB 50555—2010，2.1.14]

再生水  reclaimed water
城市污水经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满足某种使用功能要求，可以进行有益使用的水。
[来源：GB/T 25499—2010，3.1]

绿色建材  green building material
在全寿命期内可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节能、减排、安全、健康、便利和可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
[来源：GB/T 50378—2019，2.0.5]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  acceptance of green building construction
参与建设活动的相关责任主体在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的同时，依据本文件规定的检测、检查等核验内容和方法，共同对绿色建筑中涉及的特有技术措施是否达到相关要求进行核验、确认的一系列活动。
[bookmark: _Toc22548389][bookmark: _Toc233016522][bookmark: _Toc475615153][bookmark: _Toc51851492][bookmark: _Toc232157764][bookmark: _Toc58927700]基本规定
绿色建筑应在项目立项时进行绿色设计策划，确定绿色建筑总体目标和分项指标及对应的技术策略，并应进行成本与效益分析。
湖北省绿色建筑应按本文件进行设计和工程验收。项目总体定位为一星级、二星级和三星级的绿色建筑除应符合本文件外，其设计应满足GB/T 50378的要求。
绿色建筑设计应统筹考虑建筑全寿命期内建筑功能与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和环境宜居之间的辩证关系，体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应降低建筑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实现人、建筑与自然和谐共生。
绿色建筑设计应遵循健康、简约、高效的设计理念，结合当地的气候、资源、生态环境、经济、人文等特点；并应综合建筑全寿命期的技术与经济特性，优先采用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场地模式、建筑形式、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
绿色建筑设计应对建筑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进行计算分析，并采取有效技术措施，降低单位面积碳排放强度。
各专业设计说明中应提出相关产品（或材料）的选用要求，对于已纳入国家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实施范围、且已有本地产品通过认证的，应选用获得绿色建材标识的产品，项目整体绿色建材应用比例不应低于50%。
绿色建筑设计过程中，场地规划、建筑、结构、给排水、暖通空调、电气等相关专业应协同工作。
太阳能和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利用应根据建筑类型、用能需求和当地实际情况合理选用。
绿色建筑设计应编制绿色建筑设计专篇，专篇内容和要求参照附录A。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绿色建筑的专业验收内容按照完成时序与相关分部分项工程同步验收，单位工程综合验收前应对涉及的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和环境宜居等绿色建筑特有的设计指标按要求进行核验，并以书面形式对单位工程是否达到绿色建筑要求做出确认。
绿色建筑在交付时应提供绿色建筑使用说明书。
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和环境宜居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GB 55001、GB 55002、GB 55003、GB 55004、GB 55005、GB 55006、GB 55007、GB 55008、GB 55009、GB 55010、GB 55013、GB 55014、GB 55015、GB 55016、GB 55019、GB 55020、GB 55024、GB 55031、GB 55037等通用规范的规定。
[bookmark: _Toc51851493][bookmark: _Toc233016523][bookmark: _Toc232157765][bookmark: _Toc58927701]场地规划设计
[bookmark: _Toc58927702]安全耐久
建筑场地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避开可能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地段；
b)  应避开地震中可能产生滑坡、坍塌、地陷、地裂及地震断裂带上可能发生地表错位等工程抗震危险的地段；
c)  建筑场地内应无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险源威胁及有毒有害物质危害；
d)  建筑场地周边应无电磁辐射危害、场地内土壤氡浓度应符合GB 50325的规定；
e)  当场地选择不能避开上述安全隐患时，应采取措施保证场地对可能产生的自然灾害及次生灾害有充分的抵御能力；当场地曾受到过污染，应采取有效措施全面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符合安全标准要求。
健康舒适
场地规划布局应合理规划噪声源区域和噪声敏感区域，并应进行识别和标注。
生活便利
建筑、室外场地、公共绿地、城市道路相互之间应设置连贯的无障碍步行系统，且应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
场地人行出入口500 m内应设有公共交通站点或配备联系公共交通站点的专用接驳车。
室外停车场应位置合理、方便出入，合理设置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
[bookmark: _Toc51851496][bookmark: _Toc58927704]环境宜居
建筑规划布局应满足日照标准，且不得降低周边建筑的日照标准。
室外热环境应满足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场地内不应有排放超标的污染源。
除禁烟场地外，室外吸烟区位置应布局合理，并满足以下要求：
1. 室外吸烟区布置与所有建筑出入口、新风进气口和可开启窗扇的距离不少于8 m，且距离儿童和老人活动场地不少于8 m； 
室外吸烟区可与绿植结合布置，并合理配置座椅和带烟头收集的垃圾筒，从建筑主出入口至室外吸烟区应设置完整的导向标识和醒目的定位标识，吸烟区应设置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标识。
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垃圾容器、收集点或垃圾转运站应合理设置，并应与周围景观协调。
配建的绿地应符合所在地城乡规划的要求，应合理选择绿化方式。植物品种应选择适应当地环境的乡土树种，且应无害、易维护，种植环境应满足植物生长需求。应采用复层绿化方式。
项目应结合本地降雨特性，充分利用场地空间，在场地竖向设计考虑雨水的利用与排放，合理设置绿色雨水基础设施，有效组织雨水下渗、滞蓄、再利用和排放，减少雨水地表径流量，对大于10 hm2的场地应进行雨水控制利用专项设计，并编制雨水专项规划设计说明。
[bookmark: _Toc233016524][bookmark: _Toc232157766][bookmark: _Toc58927705][bookmark: _Toc22548391][bookmark: _Toc51851497]建筑设计
[bookmark: _Toc58927706][bookmark: _Toc51851498]安全耐久
建筑外墙、屋面、门窗、幕墙、外保温围护结构以及外遮阳、太阳能设施、空调室外机位、外墙以及阳台花池等外部设施应满足安全、耐久和防护的要求,外部设施还应与结构统一设计、施工,并具备安装、检修和维护的条件。
建筑内部的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等应连接牢固并能适应主体结构变形。
外门窗、玻璃幕墙的抗风压性、气密性、水密性、隔声性能、保温与隔热性能、采光性能应符合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标准的规定。
建筑地下工程、屋面工程、外墙工程、室内工程应满足防水要求，卫生间、浴室的地面应设防水层，墙面、顶棚应设防潮层。
走廊、疏散通道、疏散楼梯等通行空间应满足紧急疏散、应急救护等要求，且应保持畅通。
建筑应具有安全防护的警示和引导标识系统。
[bookmark: _Toc58927707][bookmark: _Toc51851499]健康舒适
建筑及装修设计应合理选用建筑及装修材料，进行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预评估，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浓度应符合GB/T 18883的规定。
建筑室内公共场所和建筑主出入口处应禁止吸烟，并应在醒目位置设置禁烟标志。
建筑平面设计时应合理规划噪声源区域和噪声敏感区域，并应进行识别和标注。
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等主要建筑构件的隔声性能指标应不低于GB 50118的规定，住宅建筑还应不低于GB 55038的规定，并应根据隔声性能指标明确主要建筑构件的构造做法。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噪声级应满足GB 55016限值的要求，住宅建筑还应满足GB 55038的要求。
在室内设计温度、湿度条件下，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不得结露。
供暖建筑的屋面、外墙内部不应产生冷凝。
屋顶和外墙隔热性能应进行隔热性能计算，透光围护结构太阳得热系数与夏季建筑遮阳系数的乘积还应满足GB 50176的要求。
应采取措施避免厨房、餐厅、打印复印室、卫生间、地下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串通到其他空间，防止厨房、卫生间、燃气热水器的排气倒灌。
住宅建筑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板面积的比例应达到8%；公共建筑在过渡季典型工况下主要功能房间平均自然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2次/h的面积比例应达到70%。

[bookmark: _Toc58927708][bookmark: _Toc51851500]生活便利
室内汽车库应合理设置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
自行车停车场所应位置合理、方便出入。
建筑室内外公共区域满足全龄化设计要求，建筑室内公共区域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室内公共区域的墙、柱等处的阳角均为圆角。
[bookmark: _Toc58927709][bookmark: _Toc51851501]资源节约
应结合场地自然条件和建筑功能需求，对建筑的体形、平面布局、空间尺度、围护结构等进行节能设计，且应符合GB 50189、DB42/T 559等节能设计标准的要求。
建筑造型应简约，无大量纯装饰性构件，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住宅建筑的纯装饰性构件造价与所在单栋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2%；
公共建筑的纯装饰性构件造价与所在单栋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1%。
垂直电梯应采取群控、变频调速或能量反馈等节能措施；自动扶梯应采用变频感应启动等节能控制措施。
[bookmark: _Toc51851502][bookmark: _Toc58927710]环境宜居
建筑内外均应设置便于识别和使用的标识系统。
[bookmark: _Toc22548392][bookmark: _Toc58927711][bookmark: _Toc51851503][bookmark: _Toc233016525][bookmark: _Toc475615169][bookmark: _Toc232157767]结构设计
[bookmark: _Toc58927712][bookmark: _Toc51851504]安全耐久
建筑结构设计应满足承载力和建筑使用功能要求，在结构设计总说明中应明确场地条件、设计荷载、设计使用年限、材料及构件性能要求，裂缝、变形限值等要求，并提出运营期内对建筑物进行可靠性管理的要求，制定结构在使用期间的检修和维护制度。
建筑内部的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等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采用机械固定、焊接、预埋、植筋锚固等牢固性构件连接方式或一体化建造方式可靠连接，并满足承载力验算及构造要求。当采用植筋锚固时，设计应对植筋深度、施工工艺要求、植筋胶性能、锚固抗拉承载力等提出相关要求及承载力检测要求。
[bookmark: _Toc51851505][bookmark: _Toc58927713]资源节约
不应采用建筑形体和布置严重不规则的建筑结构，并在结构设计总说明中明确建筑形体的规则性类别。
在结构设计说明中应提出相关选材要求，所选用的建筑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距施工现场500 km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重量占建筑材料总重量的比例应大于60%；
现浇混凝土和建筑砂浆应采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
应合理采用高强建筑结构材料。对混凝土结构，基础、梁、板、柱和剪力墙结构构件受力普通钢筋均应采用400 MPa级及以上的高强钢筋，其中梁、柱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应采用不低于400 MPa级的热轧带肋钢筋；对钢结构，由强度控制的钢结构构件，应采用符合GB/T 1591要求的Q355及以上高强钢材；对钢-混凝土混合结构，其中混凝土结构部分和钢结构部分应分别满足上述要求。
[bookmark: _Toc232157768][bookmark: _Toc51851506][bookmark: _Toc233016526][bookmark: _Toc58927714][bookmark: _Toc30871][bookmark: _Toc475615179]暖通空调设计
[bookmark: _Toc58927715][bookmark: _Toc51851507][bookmark: OLE_LINK34]安全耐久
空调室外机安装位置应与建筑主体结构统一设计、施工，并应满足安全、耐久和防护的要求。
建筑内部的供暖、通风空调设备及附件、基础和管道的支吊架等应连接牢固，并能适应主体结构变形。
[bookmark: _Toc58927716][bookmark: _Toc51851508]健康舒适
合理设置通风、空调系统，避免厨房、餐厅、打印复印室、卫生间、地下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串通到其他空间；厨房、卫生间的排风设施应设置止回阀，防止排气倒灌。
应采取措施保障室内热环境。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房间内的温度、湿度、新风量等设计参数应符合GB 50736的有关规定；采用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应具有保障室内热环境的措施或预留条件。
主要功能房间应具有现场独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装置。
地下车库应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
供暖通风空调设备及管道应采取相应的减振、隔振、消声、隔声等措施，主要功能房间室内的噪声限值应满足GB 55016的要求，住宅建筑还应满足GB 55038的要求。
[bookmark: _Toc58927717][bookmark: _Toc51851509]生活便利
供暖、空调设备管理系统应具有自动监控管理功能。
[bookmark: _Toc51851510][bookmark: _Toc58927718]资源节约
应采取措施降低部分负荷、部分空间使用下的供暖、空调系统能耗，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应按房间功能需求对供暖、空调系统进行合理分区与控制；
b)  供暖空调系统的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应符合GB 50189的规定。
应根据建筑空间功能设置分区温度，合理降低室内过渡区空间的温度设定标准。
供暖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应满足GB 55015的规定；风机、水泵效率应分别满足 GB 19761、GB 19762 中 2 级能效的要求。”
[bookmark: _Toc51851511][bookmark: _Toc58927719]环境宜居
[bookmark: OLE_LINK3]场地内的厨房油烟、锅炉烟气、有害及异味物质等应达标排放，排放位置及高度应满足GB 16297、GB 13271和GB 18483的要求；场地内与室外相通的通风口处及室外通风空调设备的噪声应满足场地环境对噪声的控制要求。
[bookmark: _Toc51851512][bookmark: _Toc233016527][bookmark: _Toc232157769][bookmark: _Toc22548394][bookmark: _Toc58927720]给排水设计
[bookmark: _Toc58927721][bookmark: _Toc51851513]安全耐久
建筑内的给排水设备及附属设施与主体结构应连接牢固，并能适应主体结构变形要求。
使用耐腐蚀、抗老化、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件。
太阳能、空气能设施与建筑主体结构统一设计、施工，并应具备安装、检修与维护条件。
[bookmark: _Toc51851514][bookmark: _Toc58927722]健康舒适
给排水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生活饮用水水质应满足GB 5749的要求；
应制定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定期清洗消毒计划并实施，且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每年4—9月间每三个月清洗消毒不应少于1次；当年10月—第二年3月每半年清洗消毒不应少于1次；
应使用构造内自带水封的便器，且其水封深度不应小于50 mm；不带水封的卫生器具，应在承接排水的管件中设置存水弯，且其水封深度不应小于50 mm；
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应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性标识。
[bookmark: _Toc51851515][bookmark: _Toc58927723]资源节约
给水系统应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统筹利用各种水资源，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供水、用水应按照使用用途、付费或管理单元，分项、分级安装满足使用需求和经计量检定合格的计量装置；
用水点处水压大于0.2 MPa的配水支管应设置减压设施，并应满足用水器具最低工作压力的要求；
用水器具和设备满足GB/T 18870的要求；
水泵效率应满足GB 19762中2级能效的要求，水泵设计参数应选在高效区运行。
[bookmark: _Toc51851516][bookmark: _Toc58927724]环境宜居
建筑场地内生活污水或工业废水等污染物经处理达标后才能排放。
[bookmark: _Toc233016528][bookmark: _Toc475615186][bookmark: _Toc51851517][bookmark: _Toc22548395][bookmark: _Toc58927725][bookmark: _Toc232157770]电气设计
[bookmark: _Toc58927726][bookmark: _Toc51851518]安全耐久
电气设备和材料、电气构件和部件等应安装牢固、连接可靠，并能适应主体结构变形。
配电箱（柜）和控制箱（柜）的设置，不应对走廊、疏散通道等通行空间产生不利影响。
应设置必要的具有警示和引导功能的安全标志灯。
[bookmark: _Toc51851519][bookmark: _Toc58927727]健康舒适
建筑照明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场所的照度、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统一眩光值应符合GB/T 50034的规定；
人员长期停留的房间或场所采用的照明光源和灯光，其频闪效应可视度（SVM）不应该大于1.3。
地下车库应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
[bookmark: _Toc51851520][bookmark: _Toc58927728]生活便利
停车场应具有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具备充电设施的安装条件，并应合理设置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
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应具有自动监控管理功能。
建筑应设置信息网络系统。
[bookmark: _Toc58927729][bookmark: _Toc51851521]资源节约
主要功能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高于GB55015、GB/T 50034规定的限值；公共区域的照明系统应采用分区、定时、感应等节能控制；采光区域的照明控制应独立于其他区域的照明控制。
冷热源、输配系统和照明等各部分能耗应进行独立分项计量。
应采用节能型电气设备及节能控制措施。LED照明产品、电力变压器、水泵和风机等设备应分别满足GB 30255、GB 38450、GB 20052、GB 18613中能效等级2 级对应的要求。
[bookmark: _Toc51851522][bookmark: _Toc58927730]环境宜居
对柴油发电机等装置产生的烟气、噪声、污染物等污染源应采取治理措施，并达到无超标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bookmark: _Toc475615196][bookmark: _Toc51851523][bookmark: _Toc466556690][bookmark: _Toc22548397][bookmark: _Toc233016529][bookmark: _Toc466557390][bookmark: _Toc58927731][bookmark: _Toc232157771]绿色建筑工程验收
[bookmark: _Toc51851524][bookmark: _Toc58927732][bookmark: _Toc22548398][bookmark: _Toc475615197][bookmark: _Toc476238131]一般规定
绿色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应通过建筑工程施工图审查。
设计变更不得降低绿色建筑设计标准。当设计变更涉及绿色建筑设计相关条款时，在实施前应办理设计变更手续，并应经原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机构审查通过。
绿色建筑工程施工前，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单位对绿色建筑设计相关内容进行技术交底；施工单位应将绿色建筑施工的要求纳入建筑施工方案中。
绿色建筑工程应依据绿色建筑设计要求进行验收。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应在相关分部、分项工程验收合格，且绿色建筑相关的检测报告及现场检查核查合格后编制绿色建筑工程验收信息表，验收信息表内容和要求参照附录B。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的程序和组织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绿色建筑的专业验收内容与相关分部分项验收同步进行；
绿色建筑相关检测工作由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完成，并出具检测报告；
绿色建筑现场检查项目验收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相关人员进行验收；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前，施工单位出具自评报告，监理单位出具评估报告，设计单位出具评价意见；
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及其他相关技术人员共同进行绿色建筑工程验收；
验收未通过的，由建设单位督促责任单位进行整改。
绿色建筑工程竣工时应提供以下归档资料，并纳入竣工验收技术档案：
1. 绿色建筑专项验收评价报告；
其他对工程验收有影响的技术资料。
对于绿色建筑工程验收不合格的建筑工程，不得交付使用。
[bookmark: _Toc22548399][bookmark: _Toc58927733][bookmark: _Toc51851525]验收内容及方法
场地规划专业验收应符合表1的规定。
场地规划专业验收内容及方法
	设计章节条款号
	验收内容及方法

	室外环境场坪绿化分部工程
验收内容
	与绿色建筑相关的验收：
⑴景观设计竣工图
⑵种植植物品种数量清单
⑶植物订购合同和出圃证明

	5.1安全耐久
	5.1
	检查建筑场地土壤氡浓度检测报告和电磁辐射检测报告以及其他特殊场地需提供的相关检测报告

	5.2健康舒适
	5.2
	设计审查阶段建筑总平面图声学分区标注图，验收时不再另做要求

	5.3生活便利
	5.3.1
	检查无障碍设施重点部位实景影像资料

	
	5.3.2
	设计审查阶段检查公共交通分析报告，验收时不再另做要求

	
	5.3.3
	检查非机动车、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影像资料

	5.4环境宜居
	5.4.1
	设计审查阶段检查日照分析报告，验收时不再另做要求


表1 场地规划专业验收内容及方法（续表）
	设计章节条款号
	验收内容及方法

	
	5.4.2
	设计审查阶段,住宅建筑检查室外平均迎风面积比和活动场地遮阳覆盖率计算报告，公共建筑检查室外场地防热措施，，验收时不再另做要求

	
	5.4.3
	检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5.4.4
	检查吸烟区标识设置及周边环境的影像资料

	
	5.4.5
	检查垃圾容器及收集点影像资料

	
	5.4.6
	在室外环境场坪绿化分部工程中验收

	
	5.4.7
	设计审查阶段检查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计算书、设计控制雨量计算书和场地大于10hm2项目的雨水专项规划设计报告，验收时不再另做要求


建筑专业验收应符合表2的规定。
建筑专业验收内容及方法
	设计章节条款号
	验收内容及方法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
验收内容
	与绿色建筑相关的验收：
⑴建筑专业竣工图纸（包含设计说明、平立面图、构造节点详图、节能计算书等）
⑵墙体、幕墙、门窗、屋面、地面等节能工程材料的第三方检测检验报告

	建筑装饰装修分部工程
验收内容
	与绿色建筑相关的验收：
⑴建筑专业竣工图纸（包含设计说明、平立面图、构造节点详图、节能计算书等）
⑵材料进场第三方检测检验报告
⑶外墙防水子分部工程验收

	屋面分部工程验收内容
	与绿色建筑相关的验收：
⑴建筑专业竣工图纸（包含设计说明、平面图、立面图、构造节点详图、节能计算书等）
⑵材料进场第三方检测检验报告
⑶屋面防水与密封子分部工程验收

	主体结构分部工程
验收内容
	与绿色建筑相关的验收：
⑴对围护结构、外部设施的防护要求及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进行验收
⑵对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进行验收

	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
验收内容
	与绿色建筑相关的验收：
⑴地下防水子分部工程验收

	6.1安全耐久
	6.1.1
	涉及到安全、耐久和防护的内容在主体结构分部验收，现场检查外部设施检修和维护条件影像资料

	
	6.1.2
	在主体结构分部工程中验收

	
	6.1.3
	在建筑节能分部工程中验收

	
	6.1.4
	在屋面分部、建筑装饰装修分部和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中验收

	
	6.1.5
	检查走廊、疏散通道等通行空间的影像资料

	
	6.1.6
	检查警示和引导标识系统设置影像资料

	6.2健康舒适
	6.2.1
	检测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

	
	6.2.2
	检查禁烟标识设置影像资料

	
	6.2.3
	设计审查阶段建筑标准层平面或其他类似图纸声学分区标注图，验收时不再另做要求

	
	6.2.4
	检测构件隔声性能和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

	
	6.2.5
	检测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

	
	6.2.6
	设计审查阶段检查建筑围护结构结露验算计算书，验收时不再另做要求

	
	6.2.7
	设计审查阶段检查建筑围护结构内部冷凝验算计算书，验收时不再另做要求

	
	6.2.8
	设计审查阶段检查建筑围护结构隔热性能计算书，验收时不再另做要求


表2　建筑专业验收内容及方法（续表）
	设计章节条款号
	验收内容及方法

	
	6.2.9
	设计审查阶段检查排气道设置情况，验收时在通风与空调分部工程中验收

	
	6.2.10
	设计审查阶段住宅建筑检查通风开口面积与房间地板面积比例计算书；公共建筑检查主要功能房间平均自然通风换气次数计算书，验收时不再另做要求

	6.3生活便利
	6.3.1
	检查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影像资料

	
	6.3.2
	检查自行车停车位影像资料

	
	6.3.3
	检查建筑无障碍设施、阳角等重点部位的影像资料

	6.4资源节约
	6.4.1
	评估建筑物整体节能情况，出具建筑能效测评报告

	
	6.4.2
	设计审查阶段检查装饰构件功能说明书及造价比例计算书，验收时不再另做要求

	
	6.4.3
	检查电梯与自动扶梯产品型式检验报告

	6.5环境宜居
	6.5
	检查导向和定位标识系统设置相关影像资料


[bookmark: _Toc476238142]结构专业验收应符合表3的规定。
结构专业验收内容及方法
	设计章节条款号
	验收内容及方法

	主体结构分部工程
验收内容
	与绿色建筑相关的验收：
⑴结构专业竣工图纸（包含设计变更、会议纪要等）
⑵工程材料进场使用记录
⑶在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子分部工程中，对钢筋或钢材原材料的使用情况进行验收
⑷对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等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进行验收

	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
验收内容
	与绿色建筑相关的验收：
⑴结构专业基础竣工图纸
⑵对混凝土基础钢筋的使用情况进行验收

	7.1安全耐久
	7.1.1
	设计审查阶段检查结构设计计算书及建筑物可靠性管理要求，验收时不再另做要求

	
	7.1.2
	在主体结构分部工程中验收

	7.2资源节约
	7.2.1
	设计审查阶段检查建筑形体规则性判断报告，验收时不再另做要求

	
	7.2.2
	检查就近选材应用比例证明材料和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采购合同及进场使用记录

	
	7.2.3
	在主体结构和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中验收


暖通专业验收应符合表4的规定。
暖通专业验收内容及方法
	设计章节条款号
	验收内容及方法

	通风与空调分部工程
验收内容
	与绿色建筑相关的验收：
⑴暖通空调专业竣工图纸（包含设计计算书、设计说明、设备表、风系统图、水系统图、平面图、暖通空调冷热源机房、计量及其控制原理图、各类计量表计的设置要求及位置等）
⑵主要功能房间暖通空调系统的末端控制产品说明书和合格证书
⑶对通风与空调设备及附属设施等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进行验收
⑷排风系统子分部工程验收污染源空间的排风情况

	智能建筑分部工程
验收内容
	与绿色建筑相关的验收：
⑴建筑设备自控系统的设计说明、系统图、监控点位表、平面图、原理图等竣工设计文件
⑵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子分部工程验收

	8.1安全耐久
	8.1.1
	在通风与空调分部工程中验收

	
	8.1.2
	检查建筑内部暖通空调设备基础及附件和管道的支吊架与主体结构连接的施工记录和相关影像资料



表4　暖通专业验收内容及方法（续表）
	设计章节条款号
	验收内容及方法

	8.2健康舒适
	8.2.1
	设计审查阶段检查通风、排风措施的合理性或气流组织模拟分析报告，验收时在通风与空调分部工程中验收

	
	8.2.2
	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检测典型房间空调使用期间室内温湿度、新风量和二氧化碳浓度

	
	8.2.3
	在通风与空调分部工程中验收

	
	8.2.4
	检查地下车库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相关影像资料

	
	8.2.5
	检测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噪声

	8.3生活便利
	8.3
	在智能建筑分部工程中验收

	8.4资源节约
	8.4.1
	检查冷源设备的型式检验报告

	
	8.4.2
	设计审查阶段检查暖通设计计算书、过渡空间温度控制策略等设计文件，验收时不再另做要求

	
	8.4.3
	检测冷热源机组能效比；检查风机和水泵节能性能型式检验报告

	8.5环境宜居
	8.5
	检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给排水专业验收应符合表5的规定。
给排水专业验收内容及方法
	设计章节条款号
	验收内容及方法

	建筑给水排水分部工程
验收内容
	与绿色建筑相关的验收：
⑴给排水专业竣工图纸（包含设计计算书、设计说明、设备表、系统图、平面图、太阳能系统图纸和非传统水源设计图纸等）
⑵管材管件的进场使用记录及相关检测报告
⑶卫生器具子分部工程验收
⑷室内给水系统子分部工程验收

	9.1安全耐久
	9.1.1
	检查给排水设备及附属设施与主体结构连接的施工记录和相关影像资料

	
	9.1.2
	在建筑给水排水分部工程中验收

	
	9.1.3
	检查太阳能、空气能设施与建筑主体结构安装和检修设施施工记录和相关影像资料

	9.2健康舒适
	9.2
	由市政管网供水的建设项目一般均能满足水质要求，不再对水质进行另行验收；涉及到便器水封深度的要求在建筑给水排水分部工程中验收；同时现场检查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的标识影像资料以及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清洗消毒计划

	9.3资源节约
	9.3
	涉及到用水计量装置和用水点水压的要求在建筑给水排水分部工程中验收，同时现场检查用水器具的节水性能检验报告

	9.4环境宜居
	9.4
	检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电气专业验收应符合表6的规定。
电气专业验收内容及方法
	设计章节条款号
	验收内容及方法

	建筑电气分部工程
验收内容
	与绿色建筑相关的验收：
⑴电气专业竣工图纸（包含设计计算书、设计说明、设备表、系统图、平面图等）
⑵电气照明子分部工 程验收

	智能建筑分部工程
验收内容
	与绿色建筑相关的验收：
⑴建筑设备自控系统的设计说明、系统图、监控点位表、平面图、原理图等竣工设计文件
⑵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子分部工程验收
⑶信息网络子分部工程验收



表6　电气专业验收内容及方法（续表）
	设计章节条款号
	验收内容及方法

	10.1安全耐久
	10.1.1
	检查电气设备及附属设施与主体结构连接的施工记录和相关影像资料

	
	10.1.2
	检查配电箱（柜）和控制箱（柜）的安装位置影像资料

	
	10.1.3
	检查安全防护的警示和引导标识系统设置影像资料

	10.2健康舒适
	10.2.1
	检测主要功能房间照度、眩光、色温、显色指数、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室外公共区域照度

	
	10.2.2
	检查地下车库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相关影像资料

	10.3生活便利
	10.3.1
	检查电动汽车停车位充电装置或预留配电箱的施工记录和影像资料

	
	10.3.2
	在智能建筑分部工程中验收

	
	10.3.3
	在智能建筑分部工程 中验收

	10.4资源节约
	10.4.1
	检测主要功能房间照明功率密度，同时在电气分部验收照明系统的节能控制

	
	10.4.2
	检查建筑能耗独立分项计量设置影像资料

	
	10.4.3
	检查照明产品、电力变压器等设备的型式检验报告

	10.5环境宜居
	10.5
	检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bookmark: _Toc233016530][bookmark: _Toc232157772] 标准实施及评价
标准实施准备。结合全省绿色建筑发展实际，明确实施目标与步骤，做好标准实施准备工作。统筹建筑工程参建单位及监管部门，明晰适用范围、职责分工、宣贯培训安排与配套技术措施，做好方案准备；对相关从业人员开展标准培训，重点掌握绿色建筑规划设计要点、各专业绿色建筑设计与工程验收要点，编制绿色建筑设计专篇模板，做好组织准备、知识准备和物质条件准备。
标准实施方案。制定标准实施方案，落实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基本级及以上标准的要求，细化组织、制度、资金、人员、设施设备等实施保障措施，统筹配置设计、审查、施工、监理、检测等等全链条资源，明确项目设计、工程竣工验收等关键环节与控制点，确保标准规范实施。
标准宣贯培训。面向省内绿色建筑管理部门、建设、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等单位相关从业人员开展宣贯培训，重点解读标准修订内容、项目设计与工程验收要点。通过专题讲座、条文解读、案例讲解等形式解读标准内容，确保从业人员掌握标准条款，提升全省绿色建筑规范化建设水平。
标准实施。本标准适用于湖北省城镇新建民用建筑的绿色设计与工程验收活动，设计阶段应严格落实绿色建筑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等指标要求；验收阶段应开展绿色建筑专项验收。各参建单位严格履行责任，落实绿色建设要求，绿色建筑主管部门加强全过程动态监管，保障标准落地见效。
标准实施检查。建立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各级绿色建筑主管部门定期对辖区内在建、竣工绿色建筑项目开展检查与随机抽查，重点核查项目设计合规性、施工落地性、验收规范性及资料完整性，排查整改各类违规及落实的问题。常态化核查标准实施配套技术手段、设施设备、物资保障的落实情况，畅通标准实施信息采集、汇总、反馈渠道，定期梳理行业实操意见，持续优化标准落地管控工作。
标准实施评价。对照实施方案开展，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分析，重点核查标准条款的地域适用性、项目执行覆盖率及技术落地可行性。分析总结标准在建筑节能降碳、人居环境提升、城乡发展绿色转型等方面的实施成效。标准实施评价的基本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
标准修订。适时向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标准归口管理单位反馈情况，提出标准推广、修改、补充、完善或者废止等意见建议。
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相关示例详见附录C。


12

11

[bookmark: BookMark5][bookmark: _Toc232157773][bookmark: _Toc233016531]
（资料性）
绿色建筑施工图设计说明示例（场地规划设计专业）
设计依据
1《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2024年版）
2《绿色建筑设计与工程验收标准》DB42/T 1319
设计总说明中有设计依据时，A.1可省略。
设计目标
满足《绿色建筑设计与工程验收标准》DB42/T 1319关于场地规划设计的要求。
设计满足文件要求简述
设计满足文件要求的简述见表A.1。
设计满足文件要求简述
	类别
	条款编号
	文件要求简述
	达标简述
	相关证明达标文件名称或编号

	安全
耐久

	5.1
	建筑场地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避开可能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地段；
2应避开地震中可能产生滑坡、坍塌、地陷、地裂及地震断裂带上可能发生地表错位等工程抗震危险的地段；
3建筑场地内应无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险源威胁及有毒有害物质危害；
4建筑场地周边应无电磁辐射危害、场地内土壤氡浓度应符合《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的规定；
5当场地选择不能避开上述安全隐患时，应采取措施保证场地对可能产生的自然灾害及次生灾害有充分的抵御能力；当场地曾受到过污染，应采取有效措施全面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本项目建筑场地选址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环评报告（表）
场地土壤氡浓度检测报告
场地电磁辐射检测报告

	
	…
	…
	…
	…

	生活
便利

	5.2.1
	建筑、室外场地、公共绿地、城市道路相互之间应设置连贯的无障碍步行系统，且应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
	本项目建筑、室外场地、公共绿地、城市道路相互之间设置有连贯的无障碍步行系统，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
	建筑总平面图

	
	…
	…
	…
	…

	环境
宜居
	5.3.1
	建筑规划布局应满足日照标准，且不得降低周边建筑的日照标准
	本项目建筑规划布局满足日照标准，且未降低周边建筑的日照标准
	建筑总平面图
日照模拟分析报告

	
	…
	…
	…
	…

	相关证明达标文件名称或编号需细化到图号以及条款号。


设计自评
本项目满足《绿色建筑设计与工程验收标准》DB42/T 1319中第5章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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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信息表示例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信息表




工 程 名 称：                                             
绿色建筑等级：               基本级                          
验 收 依 据： 绿色建筑设计与工程验收标准（DB42/T 1319）    



填表日期： XX年XX月XX日






表B.1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信息表
	工程名称
	
	建筑类型
	

	建设地点
	
	建筑层数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开工日期
	
	完工日期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图审查机构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序号
	项目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备注

	1
	检测报告验收记录
	可再生能源系统测评报告
	符合□  不符合□
	有可再生能源提供

	
	
	场地专项检测报告（土壤氡浓度、电磁辐射等）
	符合□  不符合□
	

	
	
	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检测报告
	符合□  不符合□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噪声检测报告
	符合□  不符合□
	

	
	
	构件隔声性能检测报告、
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检测报告
	符合□  不符合□
	

	
	
	建筑能效测评报告
	符合□  不符合□
	

	
	
	室内温湿度、新风量、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告
	符合□  不符合□
	有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提供

	
	
	供暖空调设备能效检测报告
	符合□  不符合□
	有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提供

	
	
	主要功能房间或场所的照度、照明功率密度、照度均匀度、统一眩光值、色温、显色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现场检测报告；室外公共区域照度、色温、显色指数、亮度现场检测报告
	符合□  不符合□
	

	
	
	…
	符合□  不符合□
	若有其他项另行增加

	
	
	验收结论
	共    项，已验收合格    项

	2
	现场检查验收记录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

	
	
	绿色建材标识证书及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书
	符合□  不符合□
	

	
	
	建筑无障碍设施、可容纳担架电梯、阳角等
	符合□  不符合□
	

	
	
	非机动车、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
	符合□  不符合□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符合□  不符合□
	

	
	
	吸烟区标识设置及周边环境、禁烟标识
	符合□  不符合□
	

	
	
	外部设施检修和维护条件
	符合□  不符合□
	

	
	
	垃圾容器及收集点
	符合□  不符合□
	

	
	
	走廊、疏散通道等通行空间
	符合□  不符合□
	

	
	
	警示和引导标识、导向标识、定位标识
	符合□  不符合□
	

	
	
	电梯和自动扶梯产品型式检验报告或质量证明文件
	符合□  不符合□
	

	
	
	就近选材应用比例证明材料
	符合□  不符合□
	

	
	
	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采购合同
	符合□  不符合□
	


表B.1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信息表（续表）
	序号
	项目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备注

	
	
	建筑内部暖通空调、电气设备、给排水设备、太阳能、空气能等设备基础及附件和管道支吊架与主体结构连接方式
	符合□  不符合□
	

	
	
	地下车库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相关影像资料
	符合□  不符合□
	

	
	
	空调冷源设备、风机和水泵节能性能型式检验报告或质量证明文件
	符合□  不符合□
	

	
	
	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标识
	符合□  不符合□
	

	
	
	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清洗消毒计划
	符合□  不符合□
	

	
	
	用水器具的节水性能型式检验报告或质量证明文件
	符合□  不符合□
	

	
	
	配电箱（柜）和控制箱（柜）的实装位置
	符合□  不符合□
	

	
	
	建筑能耗独立分项计量
	符合□  不符合□
	

	
	
	照明产品、电力变压器等设备型式检验报告或质量证明文件
	符合□  不符合□
	

	
	
	…
	符合□  不符合□
	若有其他项另行增加

	
	
	验收结论
	共    项，已验收合格    项

	3
	相关分部分项工程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备注

	
	
	室外环境场坪绿化分部工程
	符合□  不符合□
	

	
	
	建筑节能分部工程
	符合□  不符合□
	

	
	
	建筑装饰装修分部工程
	符合□  不符合□
	

	
	
	屋面分部工程
	符合□  不符合□
	

	
	
	主体结构分部工程
	符合□  不符合□
	

	
	
	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
	符合□  不符合□
	

	
	
	通风与空调分部工程
	符合□  不符合□
	

	
	
	智能建筑分部工程
	符合□  不符合□
	

	
	
	建筑电气分部工程
	符合□  不符合□
	

	
	
	建筑给水排水分部工程
	符合□  不符合□
	

	
	
	…
	符合□  不符合□
	若有其他项
另行增加

	
	
	验收结论
	共    项，已验收合格    项

	4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意见
	

	签章
	建设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盖章）：

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表B.1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信息表（续表）
	1.本表检测结果和检查结果为是否符合设计或相关标准要求。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意见经参加验收各方共同确认，
由建设单位填写，应对建设项目是否符合绿色建筑设计文件和相关标准的规定做出评价。
2.检测报告验收记录应提供相关检测报告作为附件资料。
3.现场检查验收记录应提供包含施工记录和影像资料在内的现场检查结果分析报告及其他相关证明文件作为附件资料。
4.相关分部分项工程验收资料详见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文件，不再重复提供证明材料。





































[bookmark: _Toc232157775][bookmark: _Toc233016533][bookmark: _Toc151390325][bookmark: _Toc151390230][bookmark: _Toc151389568]
（资料性）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如表C.1所示。
表C.1 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
	标准名称及编号
	

	总体评价
	适用性
	该标准与当前所在地的产业或社会发展水平是否
相匹配？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2.png]否

	
	协调性
	该标准的特色要求与其他强制性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或产业政策是否协调？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3.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4.png]否

	
	执行
情况
	标准执行单位或人员是否按照标准要求组织开展
相关工作？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5.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6.png]否

	实施信息
	标准实施过程中是否存在阻力和障碍？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7.png]是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8.png]否

	
	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修改意见
	总体
意见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9.png]适用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0.png]修改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1.png]废止

	
	具体修
改意见
	需修改章节：
具体修改意见：

	反馈渠道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2.png]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3.png]省直行业主管部门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4.png]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组）
[image: C:\Users\ADMINI~1.USE\AppData\Local\Temp\ksohtml11916\wps15.png]标准起草组（牵头起草单位）

	反馈人
	姓名：           单位：                      联系方式：


填表说明：为及时掌握标准实施情况，了解地方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为标准复审提供科学依据，特制定《湖北省地方标准实施信息及意见反馈表》。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表格中对应方框打勾，有需要文字说明的反馈意见可在相应位置进行文字描述，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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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设计与工程验收标准
[bookmark: _Toc232148018][bookmark: _Toc232157777][bookmark: _Toc232098257][bookmark: _Toc232148288][bookmark: _Toc233016535]1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我省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含工业用地范围内用于办公、生活服务等非生产用途的新建建筑）的绿色设计和工程验收，改、扩建民用建筑的绿色设计和工程验收可参照执行。当同一项目或同一单体既含公共建筑、又含居住建筑时应分别符合本文件相关条款的要求。对于在既有用地范围内新增的单体民用建筑（比如在已建成大学的空地新建一栋宿舍楼），涉及的条款均需符合本文件要求。
不超过300 ㎡的城镇新建单体民用建筑可不执行本文件。
为贯彻落实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与《湖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促进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本文件根据GB/T 50378-2021（2024年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及近几年工程用经验对DB42/T1319-2021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文件满足GB/T50378-2021（2024年版）《绿色建筑评价标准》基本级的要求，并结合湖北省地方特色，增加了部分绿色建筑技术条款的要求，以使我省绿色建筑总水平优于GB/T 50378-2019（2024年版）基本级的要求。
[bookmark: _Toc232148019][bookmark: _Toc58921781][bookmark: _Toc233016536][bookmark: _Toc232098258][bookmark: _Toc232157778][bookmark: _Toc232148289][bookmark: _Toc58927737]4  基本规定
4.1  绿色建筑设计策划的目的是指明绿色建筑设计的方向，针对不同的项目，因地制宜地提出绿色设计目标，制定绿色建筑实施的技术路线，将适宜的绿色建筑技术运用到项目全寿命期内，通过成本与效益对比分析，以求达到预期的目标。
为了推动新时代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响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GB/T 50378—2019于2019年8月1日正式发布实施，该标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技术要求，让使用者感知绿色建筑在健康、舒适、高质量等方面的优势。GB/T 50378—2019将绿色建筑评价指标体系调整为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环境宜居5类指标；绿色建筑等级划分为基本级、一星级、二星级和三星级四个等级，当满足全部控制项要求时，绿色建筑等级为基本级；绿色建筑星级等级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3个等级的绿色建筑均应满足全部控制项的要求，且每类指标的评分项得分不应小于其评分项满分值的30%；
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3个等级的绿色建筑均应进行全装修，全装修工程质量、选用材料及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当总得分分别达到60分、70分、85分且满足表1的要求时，绿色建筑等级分别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
表1  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的技术要求
	
	一星级
	二星级
	三星级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提高比例，或建筑供暖空调负荷降低比例
	/
	围护结构提高5%；或负荷降低3%
	围护结构提高10%；或负荷降低5%

	严寒和寒冷地区住宅建筑外窗传热系数降低比例
	5%
	10%
	20%

	节水器具用水效率等级
	3级
	2级





表1  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绿色建筑的技术要求（续表）
	住宅建筑隔声性能
	/
	卧室分户墙和卧室分户楼板两侧房间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计权标准化声压级差与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DnT,w+Ctr
）≥47dB，卧室分户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LnT,w）≤60dB
	卧室分户墙和卧室分户楼板两侧房间之间的空气声隔声性能（计权标准化声压级差与交通噪声频谱修正量之和DnT,w+Ctr
）≥50dB，卧室分户楼板的撞击声隔声性能（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LnT,w）≤55dB

	绿色建材应用比例
	10%
	20%
	30%

	碳减排
	明确全寿命期建筑碳排放强度，并明确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技术措施

	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降低比例
	10%
	20%

	外窗气密性能
	符合国家现行相关节能设计标准的规定，且外窗洞口与外窗本体的结合部位应严密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的提高基准、严寒和寒冷地区住宅建筑外窗传热系数降低基准均为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的要求。
室内氨、总挥发性有机物、PM2.5等室内空气污染物，其浓度降低基准为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的有关要求。


本次文件的修订在完全满足GB/T 50378—2019（2024年版）基本级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湖北省地方特色适当增加了部分绿色建筑技术条款，以使我省绿色建筑达到总体水平优于GB/T 50378—2019（2024年版）中基本级要求，进一步促进我省绿色建筑的发展，对标新时代高质量建筑品质。
4.5  建筑领域是我国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加快推动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绿色建筑将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要求贯穿到了建筑全寿命期，与仅关注建筑运行阶段碳排放降低相比，更能体现从产品角度出发的碳足迹、碳排放管理理念，对建筑设计、建材选用、施工建造、运行维护以及报废拆除的低碳技术和产品应用均有支撑和引导，更符合城乡建设领域全面低碳发展要求。建筑全寿命期碳排放分析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碳排放计算标准》GB/T 51366的要求，在具体计算时，应注意不同阶段碳排放强度的表述差异，结论应以建筑全寿命期碳排放强度（kgCO2e/m2）表示，并应体现各项碳减排措施的贡献率。
4.6  绿色建材是指依据绿色建材评价技术要求，按照国家和我省相关要求获得绿色建材标识的材料和产品。
我省大力推进绿色建材产业发展，对于本地有相关获得绿色建材标识的材料和产品时，应在各专业设计说明中提出选材要求。目前我省砌体材料、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三大类建筑材料获得绿色建材标识的厂家较多，在各专业设计说明中可参考《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5年版）》提出相关选材要求，后续有更多种类的产品获得绿色建材标识时亦应在相应专业设计说明中进行要求，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可参照湖北省民用建筑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细则。
4.7  在设计过程中，为落实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的相关条款，会涉及到多个专业，因此各专业应协同一致，确保措施有效。
4.8  可再生能源含太阳能和地热能等，空气能热水器具有高效节能的特点，有条件时可推广使用。加强可再生能源系统建筑应用的质量控制，建设单位在组织工程竣工验收时，要包括可再生能源系统工程质量安全和使用效果等内容；竣工验收前要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可再生能源系统进行检测，并由检测机构出具检测报告。
4.10  绿色建筑交付时应有绿色建筑使用说明书，主要是供建设单位、业主、物业管理者、使用者在运营过程中使用的设计技术说明书。说明书可按绿色建筑设计专篇载明绿色建筑相关设计性能要求、绿色技术措施、设施设备清单和使用说明，比如设计年限、参数、风险注意事项、检查维修周期和要点、使用注意事项等。
4.11  住房城乡建设部批准发布首批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作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促进资源节约利用、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底线性要求。绿色建筑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和环境宜居相关技术应与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相协调。
[bookmark: _Toc232157779][bookmark: _Toc232148290][bookmark: _Toc233016537][bookmark: _Toc232148020][bookmark: _Toc232098259]5  场地规划设计
5.1  安全耐久
5.1  场地环境安全除自然及地质等方面的灾害需要防止以外，噪声、电磁辐射、有毒化学品、放射性污染及土壤氡浓度等方面影响也应避免。所有项目应提供环评报告（表）以及相关检测报告。当场地内的相关指标不满足国家及我省的现行标准要求时，应采取相应措施，并对措施的可操作性和合理性进行评估。涉及地质灾害多发地区或严重的地段，应提供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应包含场地稳定性及场地工程建设适应性评定内容）；核查项目防洪工程设计是否满足所在地防洪标准要求。场地的防洪设计应符合GB 50201和GB/T 50805 的有关规定且不低于该区域防洪、防涝的最低设防要求；项目的城市抗震防灾应符合GB 50413和GB 50011的规定。当利用原有的工业用地、垃圾填埋场地作为建设用地时，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危险源威胁及有毒有害物质的安全隐患，应提供场地检测与再利用评估报告，若检测指标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应采取有效措施全面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符合有关安全标准。电磁辐射应符合GB 8702的有关规定；土壤中氡浓度的控制应符合GB 50325的有关规定，对于整体处于土壤氡含量低背景、中背景区域，且工程场地所在地点不存在地质断裂构造的项目，可不提供土壤氡浓度检测报告；建筑场地与各类危险源的距离应满足相应危险源的安全防护距离等控制要求，对场地中不利地段或潜在危险源应采取必要的避让、防护或控制、治理等措施，对场地中存在的有毒有害物质应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符合各项安全标准。
当场地曾受到过污染或曾存在有毒有害物质（例如曾经是GB 50137规定的二、三类工业用地），应采取有效措施全面进行无害化处理，确保符合有关安全标准。
5.2  健康舒适
在项目规划布局时，应有利于达到良好的声学效果。规划布局时，在噪声源与噪声敏感建筑物之间布置噪声不敏感建筑和景观绿化带、设置隔声屏障等。为了实现项目降噪规划设计，在项目规划布局和建筑总平面设计时，应识别噪声源(如交通干线、换热站等)、噪声敏感建筑物(如住宅楼、病房楼、客房楼等)、噪声不敏感建筑物(如食堂、商业建筑)、降噪措施(如绿化带、隔声屏障)。
5.3  生活便利
5.3.1  无障碍设计是充分体现和保障不同需求使用者人身安全和心理健康的重要设计内容，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确保不同需求的人能够出行便利、安全地使用各种设施的基本保障。在满足GB55019、GB 50763的基本要求上，本条要求在室外场地设计中，应保证无障碍步行系统的连贯性。项目基地范围内的人行通道应联通建筑的主要出入口、道路、公共绿地和公共空间以及外部的城市道路，形成连续、完整的无障碍步行系统。
公共绿地按照GB 50180规定，为各级生活圈居住区配建、可供居民游憩或开展体育活动的公园绿地及街头小广场。对应城市用地分类G类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中的公园绿地G1及广场用地(G3),不包括城市级的大型公园绿地及广场用地，也不包括居住街坊内的绿地。当场地存在高差时，应以无障碍坡道相连接。
在无障碍系统设计中，场地中的缘石坡道、无障碍出入口、轮椅坡道、无障碍通道、门、楼梯、台阶、扶手等应满足标准中的无障碍设施设计要求，并合理设置通用的无障碍标志和信息系统。场地内的盲道设置不作为重点内容。
根据GB 50180—2018第2.0.5条的条文说明，“居住街坊”尺度为150 m～250 m，相当于原《规范》的居住组团规模；由城市道路或用地边界线所围合，用地规模约2 h㎡～4 h㎡，是居住的基本生活单元。围合居住街坊的道路皆应为城市道路，开放支路网系统，不可封闭管理。这也是“小街区、密路网”发展要求的具体体现。
5.3.2  绿色建筑应首先满足使用者绿色出行的基本要求。强调的500 m步行距离在国家标准中有相关要求。
GB/T 51328—2018第9.2.2条明确提出：城市公共汽（电）车的车站服务面积，以300 m半径计算，不应小于规划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50%；以500 m半径计算，不应小于90%。居住区分级以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步行可达为基础，居住街坊是居住区构成的基本单元；结合居民的出行规律，在步行5 min、10 min、15 min可分别满足其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形成了居住街坊及三个等级的生活圈居住区；三个生活圈居住区可分别对应在300 m、500 m、1000 m的空间范围内，该空间范围同时也是主要配套设施的服务半径。GB 50180—2018附录C中明确：公交车站服务半径不宜大于500 m。
本条以人步行到达公共交通站点（含轨道交通站点）的适宜时间不应超过l0 min作为公共交通站点设置的合理距离，强调了建筑500 m范围内应设置公共交通站点，这也是促进公共交通出行的先决条件。对于没有公共交通服务的小城市或乡镇地区，若1000m范围内设有长途汽车站、城市(或城际)轨道交通站，即为符合本条规定。，达不到本条要求的，应配备专用接驳车联系公共交通站点或长途汽车站、城市（或城际）轨道交通站，以保障公交出行的便捷性。专用接驳车是指具有与公共交通站点接驳、能够提供定时定点服务、并已向使用者公示、提供合法合规服务的车辆。
5.3.3  非机动车停车场应满足非机动车的停放需求，宜在地面设置，并与非机动车交通网络相衔接。非机动车停车场宜提供遮阳与防雨等设施；地面机动车停车场和非机动车停车场位置均应合理布置、方便出入。地面停车场电动汽车停车位宜设置在出入便利的区域，不宜设置在靠近主要出入口和公共活动场所附近；住区停车场和车库的总停车位应设置不少于0.5%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地面停车场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宜靠近停车场的出入口设置；居住区、居住建筑若设有多个停车场，每个停车场宜设置不少于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公共建筑基地内总停车数在100辆以下时应设置不少于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100辆以上时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1%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城市广场、公共绿地、城市道路等场所的停车位应设置不少于总停车数2% 的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
地面停车位应不挤占步行空间及活动场所，住宅建筑地面停车位数量与住宅总套数的比率宜小于10%，公共建筑地面停车占地面积与总建设用地面积的比率宜小于8%。当室内停车场满足相关标准规定时可不再进行室外停车场的设置。
5.4  环境宜居
5.4.1  建筑室内的环境质量与日照密切相关。我国对住宅建筑以及幼儿园、医院、疗养院等公共建筑都有日照的要求，相关标准包括GB 50180、GB 50099以及JGJ 39、JGJ 36、JGJ 450等。建筑布局与设计时需要充分考虑上述标准要求，若没有相应标准要求，符合城乡规划的要求即为达标。采用日照模拟分析时，应执行GB/T 50947中的相关规定。
除满足日照和热环境相关标准要求外，本条要求建筑布局还应兼顾周边，减少对相邻的住宅、幼儿园生活用房等有日照标准要求的建筑产生不利的日照遮挡。条文中的“不得降低周边建筑的日照标准”是指：①对于新建项目的建设，应满足周边建筑有关日照标准的要求。②对于改造项目分两种情况：周边建筑改造前满足日照标准的，应保证其改造后仍符合相关日照标准的要求；周边建筑改造前未满足日照标准的，改造后不可再降低其原有的日照水平。
对于周边建筑，现行标准对其日照时间有量化要求的（如住宅、幼儿园生活用房），可以通过模拟计算报告来判定达标；对于周边的非住宅建筑，若现行设计标准对其日照标准没有量化的要求，则可以不进行日照的模拟计算，只要其满足控制性详规即可判定达标。
为便于执行本条，总结了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中涉及日照的主要内容如下：
表2  国家现行有关标准中日照及相关要求
	建筑类型
	功能区域
	日照标准日
	日照及相关要求
	参照规范、标准

	托儿所、
幼儿园
	活动室、寝室及其他相同功能区域
	冬至日
	当地最好朝向，底层满窗日照≥3 h
	JGJ 39—2016（2019年版）

	中小学
	普通教室
	冬至日
	满窗日照≥2 h
	GB 50099—2011

	
	科学教室或生物实验室（≥1个）
	冬季
	获得直射阳光
	

	养老设施
	居室
	冬至日
	≥2 h
	JGJ 450—2018

	
	同一照料单元内单元起居厅
	
	
	

	
	同一生活单元内居住空间（≥1个）
	
	
	

	医院
	病房建筑
	—
	前后间距宜≥12 m
	GB 51039—2014

	宿舍
	—
	—
	基地宜有日照条件，且采光通风良好。
	JGJ 36—2016

	住宅
	新建建筑
	居住空间（≥1个）
	大寒日
	≥2 h（城区常住人口≥50万）
	GB 50180—2018
GB 50096—2011

	
	
	
	
	≥3 h（城区常住人口＜50万）
	

	
	旧改项目内新建建筑
	
	
	≥1 h
	

	
	老年人居住建筑
	
	冬至日
	≥2 h
	

	1.住宅建筑有效日照时间带为8 h～16 h，日照时间计算起点为底层窗台面（室内地面0.9 m高的外墙位置）；
2.养老设施建筑仅需满足3个可选条件中的1条即可；
3.在原设计建筑外增加任何设施不应使相邻住宅原有日照标准降低，既有住宅建筑进行无障碍改造加装电梯除外。


5.4.2  建筑环境质量与场地热环境密切相关，热环境直接影响人们户外活动的热安全性和热舒适度。本条要求住宅建筑项目按JGJ 286进行热环境设计，该标准对居住区详细规划阶段的热环境设计进行了规定，给出了设计方法、指标、参数。项目规划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场地内热环境的舒适度，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场地通风不良、遮阳不足、绿量不够、渗透不强等一系列的问题，从通风、遮阳、渗透与蒸发、绿地与绿化等四个方面，采用促进夏季主导风向下居住区自然通风、户外活动场地遮阳覆盖率等方法，降低热岛强度，提高环境舒适度。项目设计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在居住区中，当夏季主导风向上的住宅建筑物迎风面宽度超过80 m时，该建筑底层的通风架空率不应小于10％；
居住区绿化遮阳体的叶面积指数不应小于3.0；
居住区户外活动场地和人行道路地面应有雨水渗透与蒸发能力。广场、游憩场、停车场以及人行道的渗透面积比率应分别达到50%、60%、70%、60%。
城市居住区是指城市中住宅建筑相对集中布局的地区，简称居住区。如项目处于非居住区规划范围内，符合其城乡规划的要求即为达标。
公共建筑室外相关场所应采取必要的防热措施，满足热安全要求。防热措施可以是永久的（固定的），也可以是临时的活活动的。例如，种植乔木、设置遮阳设施、路面自动洒水装置、环境喷雾或风扇调风装置等。
植物遮阳体的遮阳机理不同于构筑物遮阳体，植物遮阳体的遮阳性能主要取决于植物枝叶的茂密程度，衡量的指标为植物遮阳体的叶面积指数。当乔木树冠的叶面积指数低于3.0，例如种植大王椰树一类观赏类植物时，树冠的遮阳能力微弱。园林植物学研究表明，大部分阔叶树的叶面积指数大于3.0或接近于3.0。部分针叶树的叶面积指数低于3.0。采用叶面积指数不低于3.0作为植物有效遮阳的规定指标，对于大多数的园林绿化树种和爬藤植物是容易实现的。
此处，叶面积指数指单位地面面积上植物叶子单面总面积所占比值。渗透地面指采用植草砖、透水地砖、透水沥青、透水混凝土等透水性材质铺装的地面，既能满足上述地面的铺地强度与耐久性要求，又能使雨水透过本身，渗入下部土壤的地面。渗透面积比率指在居住区的广场、人行道、游憩场、停车场等特定场地范围内，渗透性地面面积占该场地面积的比率(％)。
5.4.3  建筑场地内不应存在未达标排放或者超标排放的气态、液态或固态的污染源，例如：易产生噪声的运动和营业场所，油烟未达标排放的厨房，燃气或工业废气超标排放的燃油或燃气锅炉房，污染物排放超标的医疗废弃物、垃圾堆等。若有污染源应积极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并达到无超标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污染物排放的相关标准包括但不限于：GB 16297、GB 18483、GB 13271、GB 18466、GB 22337、GB 18485、GB 16889、GB/T 31962等。
需要强调两点：一是建设时场地内及周边不能存在污染源，既有的污染源必须经治理合格；二是建成后，不能产生新的排放超标污染源。
5.4.4  吸烟及二手烟对人健康会造成较大的危害，目前国内包括武汉在内的一些城市已经发布了严格的控制吸烟条例，很多地方已经规定了室内禁止吸烟，例如《武汉市控制吸烟条例》等。但同时需要为“烟民”设置专门的室外吸烟区，有效地引导有吸烟习惯的人群，走出室内，在规定的合理范围内吸烟，做到“疏堵结合”。
室外吸烟区的选择还须避免人员密集区、有遮阴的人员聚集区，建筑出入口、雨篷等半开敞的空间、可开启窗户、建筑新风引入口、儿童和老年人活动区域等位置，8 m指的是直线距离。吸烟区内须配置垃圾筒和吸烟有害健康的警示标识。对于居住区、大型公共建筑群等，可以根据场地条件，设置多个室外吸烟区。幼儿园、中小学校不应设置吸烟区，并设置禁烟标识。
5.4.5  本条要求根据垃圾产生量和种类合理设置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其中有害垃圾必须单独收集、单独清运，垃圾收集设施按不同类别分别标识，并置于隐蔽、避风处，与周围景观相协调。垃圾收集设施应坚同耐用，防止垃圾无序倾倒和露天堆放。
目前，生活垃圾一般分四类，包括：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其中有害垃圾主要包括：废电池（镉镍电池、氧化汞电池、铅蓄电池等），废荧光灯管（日光灯管、节能灯等），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废胶片及废相纸等。易腐垃圾（厨余垃圾）主要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果皮等可腐烂有机物。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废纸，废塑料，废金属，废包装物，废旧纺织物，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玻璃，废纸塑铝复合包装，大件垃圾等。其他垃圾主要包括：未能分出其余垃圾统称为其他垃圾。有害垃圾、易腐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应分别收集。在垃圾容器和收集点布置时，重视垃圾容器和收集点的环境卫生与景观美化问题，做到密闭并相对位置固定。
CJJ/T 102要求垃圾分类结合本地区垃圾的特性和处理方式选择垃圾分类方法,对于垃圾分类的操作,该标准要求按本地区垃圾分类指南进行操作,并对垃圾投放、垃圾容器、垃圾收集等有具体要求。当本地区有高于或严于国家要求的垃圾分类地方标准时,应同时执行。
5.4.6  绿化是城市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条规定要根据居住人口规模等因素提出配建绿地的控制要求。大面积的草坪不但维护费用昂贵，其生态效益也远远小于灌木、乔木。因此，合理搭配乔木、灌木和草坪，以乔木为主，能够提高绿地的综合效益、增加绿量，使有限的绿地发挥更大的生态效益和景观效益。乔、灌、草组合配置，就是以乔木为主，灌木填补林下空间，地面栽花种草的种植模式，垂直面上形成乔、灌、草空间互补和重叠的效果。根据植物的不同特性（如高矮、冠幅大小、光及空间需求等）差异而取长补短，相互兼容，进行立体多层次种植，以求在单位面积内充分利用土地、阳光、空间、水分、养分而达到最大生长量的栽培方式。
植物配置应充分体现本地区植物资源的特点，突出地方特色。因此在苗木的选择上，要保证绿植无毒无害，保证绿化环境安全和健康。合理的植物物种选择和搭配会对绿地植被的生长起到促进作用。种植区域的覆土深度应满足乔、灌、草自然生长的需要，一般来说，满足植物生长需求的覆土深度为：乔木大于0.9 m, 深根系乔木大于1.2 m, 灌木大于0.6 m, 草坪大于0.2 m。种植区域的覆土深度应满足申报项目所在地园林主管部门对覆土深度的要求。鼓励各类公共建筑进行屋顶绿化和墙面垂直绿化，既能增加绿化面积，又可以改善屋顶和墙壁的保温隔热效果，还可有效滞留雨水。
5.4.7  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0月印发的《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建设海绵城市，统筹发挥自然生态功能和人工干预功能，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城市发展方式，有利于修复城市水生态、涵养水资源，增强城市防洪能力，扩大公共产品有效投资，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海绵城市就要有“海绵体”。城市“海绵体”既包括河、湖、池塘等水系，也包括绿地、花园、可渗透路面这样的城市配套设施。雨水通过这些“海绵体”下渗、滞蓄、净化、回用，最后剩余部分径流通过管网、泵站外排，缓减城市内涝的压力。
场地竖向设计，不仅仅是为了雨水的回收利用，还能防止因降雨导致场地积水或内涝。因此，需要根据工程项目场地条件及所在地年降水量等因素，有效组织雨水下渗、滞蓄，并进行雨水下渗、收集或排放的技术经济分析和合理选择。竖向设计应创造有利于雨水下渗、滞蓄或收集回用的条件，有利于场地雨水重力自流进入绿色生态设施，避免或减少采用雨水蓄水池等灰色设施，合理设计径流途径，充分利用绿地和场地空间实施入渗。
小型的、分散的雨水管理设施尤其适用于建设场地的开发。对大于10 hm2 的场地，应进行雨水控制与利用专项设计，避免实际工程中针对某个子系统（雨水利用、径流减排、污染控制等）进行独立设计所带来的诸多资源配置和统筹衔接不当的问题。雨水专项规划设计说明应包含有场地径流减排、污染控制、雨水收集回用等内容，并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最优方案；应合理规划地表与屋面雨水径流，场地雨水应实施外排总量控制，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55%；
b)  建筑开发行为不得提高场地雨水的综合径流系数，开发后场地雨水的外排量不大于开发前场地雨水的外排量，不增加市政雨水管网和水体的负荷；
c)  在设计降雨强度下，雨水能全部就地入渗或蓄留，不外排至市政雨水管或城市水体，有效降低市政雨水管网负荷；
d)  采取与景观相匹配的生态措施，对屋面等不透水下垫面雨水进行引导、调蓄和净化，降低径流污染。
场地占地面积大于l0 hm2的项目，应提供雨水专项设计文件；小于l0 hm2的项目可不做雨水专项设计，但也应根据场地条件合理采用雨水控制利用措施，编制场地雨水综合控制利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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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安全耐久
6.1.1  建筑外墙、屋面、门窗、幕墙及外保温等外围护结构应满足建筑使用的安全、耐久和防护的要求，与建筑主体结构连接可靠，且能适应主体结构在多遇地震及各种荷载下的变形。特别将外保温也归入建筑外墙提出要求。因此在设计、施工中应符合JGJ 144、JGJ/T 480、JGJ 289、JGJ/T 261、GB 50345、GB/T 21086、JGJ 102、JG/T 138、JG 139、JGJ 133、JGJ 103、JGJ 214等现行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中的规定。
外部设施包括外遮阳、太阳能设施、空调室外机位、外墙花池等，这些设施应与建筑主体结构统一设计、施工，确保连接可靠，并应符合JGJ 237、GB 50364、JGJ203、GB/T 51368、GB/T 51231 等现行标准和地方等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并满足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室外环境下的构件连接与构造要求。
外部设施需要定期检修和维护，因此在建筑设计时应考虑后期检修和维护条件，如设计检修通道、马道和吊篮固定端等。当与主体结构不能同时施工时，应设预埋件，并在设计文件中明确预埋件的位置、检测验证参数及要求，确保其安全性与耐久性。比如，每年频发的空调外机坠落伤人或安装人员作业时跌落伤亡事故，已成为安全方面的重大危险源，故新建或改建建筑设计时预留与主体结构连接牢固的空调外机安装位置，并与拟定的机型大小匹配，同时预留操作空间，保障安装、检修、维护人员安全。还有，建筑运行期内可能出现地基不均匀沉降问题，使用环境影响导致钢材锈蚀等影响结构安全的问题，外墙外保温系统受外部环境、气候、风压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的外墙开裂、空鼓、脱落、结露等问题，应定期对建筑结构、外保温系统进行检查、维护。
6.1.2  建筑内部的非结构构件包括非承重墙体、附着于楼屋面结构的构件、装饰构件和部件，固定于楼面的大型储物架、移动式档案密集柜等。设备指建筑中为建筑使用功能服务的附属机械、电气、空调供暖构件、部件和系统，主要包括电梯、照明和应急电源、通信设备、管道系统、采暖和空气调节系统、烟火监测和消防系统、公用天线等。附属设施包括整体卫生间、橱柜、储物柜等。
建筑内部的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等应满足建筑使用的安全性，与建筑结构主体结构连接可靠，连接满足承载力验算及国家相关规范规定的构造要求，且能适应主体结构在多遇地震及各种荷载下的变形。室内装饰装修除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外，还需对承重材料的力学性能进行检测验证。装饰构件之间以及装饰构件与建筑墙体、楼板等构件之间的连接力学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连接可靠并能适合主体结构在地震作用之外各种荷载作用下的变形。
设备及附属设施适应主体结构变形，结构内部的非结构构件、设备、设施等应采用机械固定、焊接、预埋等牢固性构件连接方式或一体化建造方式，实现与建筑主体结构可靠连接，变形协调，防止由于个别构件破坏引起连续性破坏或倒塌，或因建筑主体变形过大而影响设备设施的正常运行。经过设计，满足承载力、耐久性和变形要求，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要求的连接方式均可以采用，但不应在梁柱节点等钢筋密集区域设膨胀螺栓。如固定的设备及附属设施不能直接横跨主体结构的变形缝，电梯竖向井道在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年限内的基本风压及常遇地震作用下，能正常运行。
近年来，因装饰装修脱离导致人员伤亡事故屡见不鲜，如吊链或连接件锈蚀导致吊灯掉落、吊顶脱落等，故要求在运营过程中进行定期检查、维修与管理。
6.1.3  门窗和幕墙是实现建筑物理性能的极其重要的功能性构件。设计时外门窗及玻璃幕墙应以满足不同气候及环境条件下的建筑物使用功能要求为目标，明确抗风压性、气密性、水密性、隔声性能、保温与隔热性能、采光性能的指标和等级，并应符合JGJ 103、JGJ 214、GB/T 21086、GB/T 31433、JGJ 102、JGJ 133、GB 50118、GB 50189、DB42/T 559、GB/T 18091等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门窗设计时，各构件及连接应具有足够的刚度、承载能力和一定的变形能力，且要求施工安装牢固，否则容易因抗风压变形过大导致水密性不足，引起渗水，也可能因连接失效导致窗扇脱落等问题。在门窗安装施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门窗施工工法和相关验收标准要求进行施工，门窗构件之间连接及门窗四周的与围护结构的连接要可靠、密封应完整、连续，确保外门窗本体及其与洞口的结合部位严密。
外门窗及玻璃幕墙的检测与验收应按GB/T 7106、GB/T 15227、GB 50210、JG/T 211、JGJ/T 205、GB/T 2680、GB/T 8485、GB 50411等相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6.1.4  建筑围护结构防水、防潮对于建筑美观、耐久性能、正常使用功能和寿命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建筑外墙、建筑外保温系统、屋面、幕墙门窗等应符合JGJ/T 235、JGJ 144、GB 50345、GB/T 21086、JGJ 102、JGJ 133、JGJ 103、JGJ 214等现行标准中关于防水材料和防水设计施工的规定。
本条对卫生间、浴室、开敞阳台（走廊）等有水房间的防水、防潮进行了规定。为避免水蒸气透过墙体或顶棚，使隔壁房间或住户受潮气影响，导致诸如墙体发霉、破坏装修效果（壁纸脱落、发霉，涂料层起鼓、粉化，地板变形等）等情况发生，且卫生间顶棚楼板钢筋受潮气影响容易导致板底钢筋锈蚀，影响结构耐久性；故要求所有卫生间、浴室楼、地面全面做防水层，且卫生间楼、地面防水层向墙面卷边300mm以上，防水层施工完成后应按相关规定做24小时闭水试验；考虑卫生间墙面一般粘贴瓷砖，为不影响瓷砖的粘贴性能，墙面的防水防潮做法一般与楼地面略有不同，墙面与顶棚防潮层中防水层材料及涂层厚度比楼地面防水层要放松一点。防水层和防潮层设计应符合JGJ 298、CECS 196的规定。本条要求墙面、顶棚均应做防潮处理，需要明确的是设置吊顶，并不代表顶棚不再需要做防潮处理。整体卫生间与整体浴室产品也应满足地面防水，墙面、顶棚防潮要求。
6.1.5  走廊、疏散通道、疏散楼梯等通行空间是建筑物在发生突发事件时，保证疏散、救援等的重要救护通道，保证该通道的畅通、安全是在场地和建筑设计中应重点考虑的问题。建筑应根据其高度、规模、使用功能和耐火等级等因素合理设置安全疏散和避难设施。安全出口和疏散门的位置、数量、宽度及疏散楼梯间的形式，应满足人员安全疏散的要求。走廊、疏散通道等应满足GB 50016、GB 51143等对安全疏散和避难、应急交通的相关要求。对公共建筑及居住建筑大堂设置用于应急救护的电源插座。本条重在强调保持通行空间路线畅通、视线清晰，防止对人员活动、步行交通、消防疏散埋下安全隐患。不应有阳台花池、机电箱等凸向走廊、疏散通道，影响走廊、疏散通道的有效设计宽度。 
6.1.6  根据GB 2894，安全标志分为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和提示标志四类。本条所述是指具有警示和引导功能的安全标志，应在建筑室内公共区域、室外场所和其他有必要提醒人们注意安全的场所显著位置上设置。
设置显著、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能够起到提醒建筑使用者注意安全的作用。警示标志一般设置于人员流动大的场所，青少年和儿童经常活动的场所，容易碰撞、夹伤、湿滑及危险的部位和场所等。比如禁止攀爬、禁止倚靠、禁止伸出窗外、禁止抛物、注意安全、当心碰头、当心夹手、当心车辆、当心坠落、当心滑倒、当心落水等。
设置安全引导指示标志，包括人行导向标识、紧急出口标志、避险处标志、应急避难场所标志、急救点标志、报警点标志、以及其他促进建筑安全使用的引导标志等。对地下室、停车场等还包括车行导向标识。标识设计需要结合建筑平面、建筑功能及流线，合理安排位置和分布密度。在难以确定位置和方向的流线节点上，应增加标识点位以便明示和指引。比如紧急出口标志，一般设置于便于安全疏散的紧急出口处，结合方向箭头设置于通向紧急出口的通道、楼梯口等处。
6.2  健康舒适
6.2.1  设计时，对于全装修建筑项目，可仅对室内空气中的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进行浓度预评估。对于非全装修建筑项目，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GB 55016、GB 50325的有关要求。
建筑室内空气中的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对人体的危害已得到普遍认识，通过建筑及装修材料合理选用实现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控制，是实现绿色建筑的基本要求。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即使所使用的装修材料、家具制品均满足各自污染物限量控制标准要求，但装修后多种类或大量材料制品的叠加使用，仍可能造成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超标，控制空气中各类污染物的浓度指标是保障建筑使用者健康的基本前提。项目在设计时即应采取措施，对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进行预评估，预测工程建成后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浓度情况，指导建筑材料的选用和优化。
设计时，应综合考虑建筑情况、室内装修设计方案、装修材料的种类和使用量、室内新风量、环境温度等诸多影响因素，以各种装修材料、家具制品主要污染物的释放特征（如释放速率）为基础，以“总量控制”为原则。依据装修设计方案，选择典型功能房间（卧室、客厅、办公室等）使用的主要建材(3种～5种）及固定家具制品，对室内空气中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水平进行预评估。其中建材污染物释放特性参数及评估计算方法可参考JGJ/T 436和JGJ/T 461的相关规定。
6.2.2  吸烟及二手烟对人健康同样会造成较大的危害，目前国内一些城市已经发布了控制吸烟条例，如《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天津市控制吸烟条例》《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青岛市控制吸烟条例》《武汉市控制吸烟条例》等。因此，本条规定建筑室内和建筑主出入口处禁止吸烟，并设置禁烟标志。本条所述的建筑室内，主要指的是公共建筑室内和住宅建筑（含宿舍建筑）内的公共区域，包括电梯轿厢及体育场馆、演出场所的观众坐席和露天比赛、健身、演出区域。建筑主出入口包括各类建筑人流密集的主要出入口；未成年人或者孕妇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教育、医疗等场所的室外区域；对社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的室外区域；法规规定禁止吸烟的其他室外区域。
6.2.3  改善建筑声环境对使用者的健康是非常必要的，建筑的室内声环境控制是项系统工程，既可能受到场地外部噪声源的影响，也可能受到建筑内部设备噪声源和工作生活产生噪声的影响。因此建筑声环境设计应从规划布局和建筑平面降噪设计、室内噪声级控制、提高围护结构隔声能力等各方面进行综合控制，减少噪声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在项目建筑分区设计时，应有利于达到良好的声学效果。建筑布局设计时，噪声敏感区域和产生噪声区域分区集中布置，用交通区域和混合区域分割噪声敏感区域和产生噪声区域，均是较好的防噪设计方法，如产生噪声区域直接毗邻噪声敏感区域，则需调整建筑布局设计或提供完整的隔声降噪解决方案。在建筑分区设计时，识别噪声源区域(如设备机房、健身房、厨房等)、噪声敏感区域(如：卧室、病房、客房等)、混合区域(如开放办公区、会议区等)、交通区域(如大堂、中庭、走廊、楼梯等)；在建筑标准层平面图或其他类似图纸中用不同颜色色块进行声学分区标注，产生噪声区域用红色色块标注、混合区域用黄色色块标注、交通区域用蓝色色块标注、噪声敏感区域用绿色色块标注。6.2.4  提高建筑构造的隔声降噪能力对使用者的健康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需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人所处环境的噪声级，提高隔声性能，减少噪声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6.2.4  绿色建筑项目应明确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等主要建筑构件的隔声性能指标，外墙、隔墙和门窗的隔声性能指空气声隔声性能；楼板的隔声性能除了空气声隔声性能之外，还包括撞击声隔声性能。主要建筑构件的隔声性能指标需要通过具体的构造做法来实现，因此本款要求明确主要建筑构件的构造做法。
6.2.5  睡眠、日常生活、学习、教学、医疗、办公、会议等主要功能房间的噪声限值，应分别与GB 55016中不同类型建筑涉及房间的要求一一对应;学校建筑主要功能房间的噪声级低限标准限值按GB 50118中的规定值选取;旅馆建筑主要功能房间的噪声级低限标准限值按一级指标选取:其余类型民用建筑，可参照相近功能类型的要求进行控制，也可依据相应类型建筑的建筑设计规范进行设计，如JGJ39、JGJ450、JGJ 36、JGJ58、JGJ57、JGJ31、JGJ/T131、JGJ66、JGJ/T41、JGJ218等:对于公共建筑如办公建筑中的大空间、开放办公空间等噪声级没有明确要求的空间类型，不做要求。
6.2.6  房间内表面长期或经常结露会引起霉变，污染室内的空气，应加以控制。短时间的结露并不至于引起霉变，所以本条控制“在室内设计温度、湿度”这一前提条件下不结露。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以及热桥部分的内表面应满足GB 50176的要求，并进行防结露验算。本条“室内设计温度”对于供暖房间应取18℃，非供暖房间应取12℃ ；“室内设计湿度”应根据建筑所在地的实际情况取30% ～ 60% 。在设计时应对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及其结构性热桥部位进行二维稳态传热结露验算，消除结露风险。
6.2.7  建筑围护结构在使用过程中，当围护结构两侧出现温度与湿度差时，会造成围护结构内部温湿度的重新分布。若围护结构内部某处温度低于了空气露点温度，围护结构内部空气中的水分或渗入围护结构内部的空气中的水分将发生冷凝。因此，应防止水蒸气渗透进入围护结构内部，并控制围护结构内部不产生冷凝。供暖建筑的外墙、屋面应根据GB 50176的要求，进行内部冷凝验算。
6.2.8  建筑进行防热设计，对建筑室内热舒适和降低空调能耗十分重要。外墙和屋面应根据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2016附录C第C.3节的规定进行隔热计算，并应满足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的相关要求。同时，夏季室内外温差与冬季相比要小，透光围护结构夏季隔热主要是控制太阳辐射进入室内。因此还要求需要考虑夏季隔热的各气候区透光围护结构隔热性能要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的要求。其中，透光围护结构太阳得热系数的计算应采用夏季计算条件，建筑遮阳系数应采用夏季时段的结果。
外墙隔热可采用下列措施：
1. 采用浅色外饰面，如：涂刷浅色涂料或热反射涂料、粘贴浅色饰面砖等；
采用通风墙、干挂通风幕墙等；
设置封闭空气间层时，在空气间层平行墙面的两个表面涂刷热反射涂料、贴热反射膜或铝箔。当采用单面热反射隔热措施时，热反射隔热层应设置在空气温度较高一侧；
采用复合墙体构造时，墙体外侧宜采用轻质材料，内侧宜采用重质材料；
采用墙面垂直绿化及淋水被动蒸发墙面等；
提高围护结构的热惰性指标D值；
西向墙体宜采用高蓄热材料与低热传导材料组合的复合墙体构造。
屋顶的隔热可采用下列措施：
a)  采用浅色外饰面，如：涂刷浅色或热反射涂料、粘贴浅色屋面面砖等；
b)  采用通风隔热屋顶。通风屋顶的风道长度不宜大于10 m，通风间层高度应大于0.3 m，屋面基层应做保温隔热层，檐口处宜采用导风构造，通风平屋顶风道口与女儿墙的距离不应小于0.6 m；
c)  采用有热反射材料层（热反射涂料、热反射膜、铝箔等）的空气间层隔热屋面。单面设置热反射材料的空气间层，热反射材料宜设在温度较高的一侧；
d)  可采用蓄水屋顶。水面宜有水浮莲等浮生植物或白色漂浮物。水深宜为0.15—0.2 m；
e)  采用种植屋面。种植屋面的保温隔热层应选用密度小、压缩强度大、导热系数小、吸水率低的保温隔热材料；
f)  可采用淋水被动蒸发屋面；
g)  宜采用带老虎窗的通气阁楼坡屋面。
6.2.9  避免厨房、餐厅、打印复印室、卫生间、地下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串通到室内其他空间，为此要保证合理的建筑布局和气流组织，采取合理的排风措施避免污染物扩散，将厨房和卫生间设置于建筑单元（或户型）自然通风的负压侧，防止厨房或卫生间的气味进入室内而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同时，应采取措施使不同功能房间保证一定压差，避免气味或污染物串通到室内其他空间，如污染区设置机械排风，应保证负压，还应注意新风取风口和排风口的位置，避免短路或污染。地下车库的排风口应做消声处理，并布置在主导风的下风向，与所有建筑的出人口、新风进气口和可开启扇的距离不少于10m， 当排风口与人虽活动场所的距离小于10m时，朝向人员活动场所的排风口底部距人员活动地坪的高度不应小于2.5m。
为防止厨房、卫生间的排气倒灌,厨房和卫生间宜设置竖向排风道,并设置机械排风,保证负压。厨房和卫生间的排气道设计应符合GB 50096、GB 50368、GB 50016、GB 50352、JGJ/T 455等的规定。排气道的断面、形状、尺寸和内壁应有利于排烟(气)通畅,防止产生阻滞、涡流、串烟、漏气和倒灌等现象。其他措施还包括安装带有导流装置的防火止回阀，或采用导流装置与防火止回阀组合方式、防倒灌风帽等。止回排气阀的各零件部品表面应平整,不应有裂缝、压坑及明显的凹凸、锤痕、毛刺、孔洞等缺陷。
6.2.10  对于住宅建筑，每个户型主要功能房间的通风开口面积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比值进行简化判断。通风开口面积强调门窗用于通风的开启功能。当平开门窗、悬窗、翻转窗的最大开启角度小于45°时,通风开口面积应按外窗可开启面积的1/2计算，或根据实际有效通风面积计算。宿舍建筑及住宅式公寓按本款的要求执行。
若公共建筑有大进深内区,或者由于别的原因不能保证开窗通风面积,使得单纯依靠自然风压与热压不足以实现自然通风,需要进行自然通风优化设计或创新设计,以保证建筑在过渡季典型工况下平均自然通风换气次数大于2次/h。模拟计算公共建筑过渡季典型工况下主要功能房间平均自然通风换气次数,可采用区域网络模拟法或基于CFD的分布参数计算方法,具体计算过程应符合JGJ/T 449规定。
6.3  生活便利
6.3.1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工业与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和发展指南(2015—2020)》的要求，满足电动汽车发展的需求，本条也明确了绿色建筑配建停车场（库）应具备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安装条件。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应纳入工程建设预算范围、随工程统一设计与施工完成直接建设或做好预留。电动汽车停车位数量应达到当地相关规定要求，为各种充电设施（充电桩、充电站等）提供接入条件。地面泊位设置要求可按我省和各市州相关规定执行。
对于直接建设的充电车位,应做到低压柜安装第一级配电开关,安装干线电缆,安装第二级配电区域总箱,敷设电缆桥架、保护管及配电支路电缆到充电桩位,充电桩可由运营商随时安装在充电基础设施上。对于预留条件的充电车位,至少应预留外电源管线、变压器容量,第一级配电应预留低压柜安装空间、干线电缆敷设条件,第二级配电应预留区域总箱的安装空间与接入系统位置和配电支路电缆敷设条件,以便按需建设充电设施。电动汽车充电负荷优先兼用建筑常规配电变压器供电,经评估如建筑常规配电变压器的负载率超过经济运行区间,则应增加变压器容量。
对于电动汽车停车位，应根据所在地配置要求合理布置。根据GB/T 51313 要求，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大型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应低于10% ；充电设施供电系统的消防安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DL 5027 的有关规定，建设中应符合消防安全、供用电安全、环境保护的要求。电动汽车停车位宜选取停车场中集中停车区域设置；地面停车场电动汽车停车位宜设置在出入便利的区域，不宜设置在靠近主要出入口和公共活动场所附近；地下停车场电动汽车停车位宜设置在靠近地面层区域，不宜设置在主要交通流线附近。
对于无障碍汽车停车位,应满足GB 55019对设置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规定要求。
6.3.2  本条规定应为使用自行车出行的人提供方便的停车场所，以此鼓励绿色出行。自行车停车场所应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符合使用者出行习惯。
对于不适宜使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情况（如山地城市），应提供专项说明材料，经论证确实不适宜使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的视为本条通过。不适宜使用自行车但电动自行车较多的城市，电动自行车停车场所也应满足本条要求，并符合电动自行车停车有关管理规定。
GB/T 51328—2018中提出以下要求：13.2.1非机动车停车场应满足非机动车的停放需求，宜在地面设置，并与非机动车交通网络相衔接。可结合需求设置分时租赁非机动车停车位。13.2.2公共交通站点及周边，非机动车停车位供给宜高于其他地区。13.2.3非机动车路内停车位应布设在路侧带内,但不应妨碍行人通行。
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宜优先设置在地面，避免设置在人防工程内。在地下或半地下设置电动自行车停车位时，应设置相应坡道供电动自行车推行，方便出人。电动自行车可每车按2.0㎡计算。
6.3.3  建筑室内外公共区域满足全龄化设计要求：为老年人、行动不便者提供活动场地及相应的服务设施和方便、安全的无障碍的出行环境，营造全龄友好的生活居住环境是城市建设不容忽略的重要问题。建筑内公共空间形成连续的无障碍通道，不仅能满足老人的使用需求，同时为行为障碍者、推婴儿车、搬运行李的正常人也能从中得到方便。建筑内的公共空间包括出入口、门厅、走廊、楼梯、电梯等，应按照GB 50763的相关规定配置无障碍设施，并尽可能实现场内的城市街道、室外活动场所、停车场所、各类建筑出入口和公共交通站点之间等步行系统的无障碍联通。住宅建筑内的电梯不应平层错位。建筑室内有高差的地方，也应设置坡道方便轮椅上下。
在建筑出入口、门厅、走廊、楼梯、电梯等室内公共区域中与人体高度接触较多的墙面、柱等公共部位，阳角均采用圆角设计或者设置防撞条。当公共区域室内阳角为大于90度钝角时，可不做圆角处理。该设计主要集中应用在人流较大的公共空间（如商业、餐饮、娱乐等建筑大厅、走廊等公共区域），且与人体高度直接接触较多的扶手、墙、柱等公共部位位置。同时，该区域应设置具有防滑功能的抓杆或扶手。
6.4  资源节约
6.4.1  建筑设计时应强化“空间节能优先”原则的重点要求。优化体形、空间平面布局，包括合理控制建筑空调供暖的规模、区域和时间，可以实现对建筑的自然通风和天然采光的优先利用，降低供暖空调照明负荷，降低建筑能耗。
因地制宜是绿色建筑设计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不仅仅需要考虑当地气候条件，其建筑的形体、尺度还需要综合场地周边的传统文化、地方特色统筹协调，建筑物的平面布局应结合场地地形、环境等自然条件制约，并权衡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多方面分析、优化建筑的规划设计。绿色建筑设计还应在综合考虑基地容积率、限高、绿化率、交通等功能因素基础上，统筹考虑冬夏季节的节能需求，优化设计体形、朝向和窗墙比。
首先，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强制性条文是本条的前提。具体是:GB 50189、GB 55015、DB42/T 559、DB42/T 2068的强制性条文，主要指标包括体形系数、围护结构传热系数、太阳得热系数或遮阳系数、窗墙面积比等。
对于住宅建筑,如果建筑体形简单、朝向接近正南正北,楼间距、窗墙比、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也满足标准要求,本条可直接通过；对于公共建筑，一般应提供空间节能设计的分析报告。此外，如果经过优化后建筑各朝向窗墙比都低于0.5，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也满足要求，也可直接通过。
6.4.2  有些建筑由于体形过于追求形式新异，设置大量的没有功能的纯装饰性构件，造成结构不合理、空间浪费或构造过于复杂等情况，引起建造材料大量增加或运营费用过高。这些做法为片面追求美观而以巨大的资源消耗为代价，不符合绿色建筑节约资源的要求，应该在建筑设计中避免。设计过程中，应控制造型要素中没有功能作用的装饰构件的使用，减少装饰性构件的使用。装饰性构件应尽可能兼具功能性，尽量避免设计纯装饰性构件，造成建筑材料的浪费。有功能作用的室外构件和室外设备应在设计时就与建筑进行一体化设计，利用功能构件作为建筑造型的语言，可以在满足建筑功能的前提下表达美学效果，避免后补造成的防水、荷载、稳固、材料浪费等问题，节约资源。没有功能作用的纯装饰性构件应用，归纳为如下几种常见情况：
a)  不具备遮阳、导光、载物、辅助绿化等作用的飘板、格栅和构架等作为构成要素在建筑中大量使用；
b)  单纯为追求标志性效果在屋顶等处设立塔、球、曲面等异型构件；
c)  超过安全防护高度2倍的女儿墙超高部分。。
对有功能作用的装饰性构件应提供其功能说明书。对有纯装饰性构件的项目应以单栋建筑单元进行造价比例核算，各单栋建筑均应符合造价比例要求。计算时，分子为各类装饰性构件造价之和，分母为单栋建筑的土建、安装工程总造价，不包括征地、装修等其他费用。对于地下室相连接而地上部分分开的项目可进行整体计算。为更好地贯彻新时期建筑方针“适用、经济、绿色、美观”，住宅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2%，兼顾公共建筑尤其是商业及文娱建筑的特殊性，其建筑的装饰性构件造价占建筑总造价的比例不应大于1%。
6.4.3  建筑物设置了两部及以上垂直电梯且在一个电梯厅时才考虑群控。对垂直电梯，应具有群控、变频调速拖动、能量再生回馈等至少一项技术。对于扶梯，应采用变频感应启动技术来降低使用能耗，如同时采用垂直电梯和扶梯，需同时满足上述要求。能量反馈装置，一般应用于高层建筑时效果明显，可参见GB/T 32271。
GB 51348及特定类型建筑电气设计规范（例如JGJ 243、JGJ 333）均有电梯节能、控制的相关条款。电梯和扶梯的节能控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电梯群控、扶梯感应启停及变频、轿厢无人自动关灯、驱动器休眠等。
建筑专业在设计说明的电梯设计章节提出电梯节能设计要求，由电梯厂家或电气专业深化落实相应节能技术措施。
6.5  环境宜居
6.5  设置便于识别和使用的标识系统，包括导向标识和定位标识等，能够为建筑使用者带来便捷的使用体验。住宅和公共建筑涉及的标识类别很多，例如人车分流标识、公共交通接驳引导标识、易于老年人识别的标识、满足儿童使用需求与身高匹配的标识、无障碍标识、楼座及配套设施的定位标识、健身慢行道导向标识、健身楼梯间导向标识、公共卫生间导向标识，以及其他促进建筑便捷使用的导向标识等。公共建筑的标识系统应当执行GB/T 51223,住宅建筑可以参照执行。
标识系统设计应与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协同进行，考虑建筑使用者的识别习惯，通过色彩、形式、字体、符号等形式进行整体设计，形成统一性和易辨识性。公共建筑的室内外空间应进行导向标识的专项设计，居住建筑的室内外空间宜进行导向标识的专项设计。
标识系统各类标识中信息的传递应优先使用图形标识，且图形标识应符合GB/T 10001.2～6、9的规定，并应符合GB/T 20501.1、2的规定。边长3—10 mm的印刷品公共信息图形标识应符合GB 10001.1的规定。标识的辨识度要高，安装位置和高度要适宜，易于被发现和识别，尤其避免将标识安装在活动物体上，例如将厕所的标识安装在门上，会因门打开而不容易看到。为便于标识识别，应在场地内显著位置上设置标识，标识应反映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建筑与设施分布情况，并提示当前位置等。建筑及场地的标识应沿通行路径布置，构成完整和连续的引导系统。对于居住区和公共建筑群，在场地主出入口应当设置总平面图，标注出楼号及建筑主出入口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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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安全耐久
7.1.1  建筑结构的承载力和建筑使用功能要求主要涉及安全与耐久，是满足建筑长期使用要求的首要条件。结构的耐久性指在规定的使用年限内结构构件保持承载力和外观的能力，并满足建筑使用功能要求。结构设计应满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的要求，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GB55001、GB55002、GB55003、GB 50068、GB 50009、GB 50010、GB/T 50476、GB 50007、GB 50017、GB 50011、GB 50003、GB 50005、GB 50023及JGJ 3等；同时针对建筑运行期内可能出现地基不均匀沉降、使用环境影响导致的钢材锈蚀、结构构件裂缝等影响结构安全或耐久性的问题，应定期对结构进行检查、维护与管理。
7.1.2  建筑内部的非结构构件包括非承重墙体、附着于楼（屋）面结构的构件、装饰构件和部件等，固定于楼面的大型储物架、移动式档案密集柜等。设备指建筑中为建筑使用功能服务的附属机械、电气构件、部件和系统，主要包括电梯、照明和应急电源、通信设备，管道系统、采暖和空气调节系统、烟火监测和消防系统、公用天线等。附属设施包括整体卫生间、固定在墙体上的橱柜、储物柜等。建筑内部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等应满足建筑使用的安全性。如内填充墙高厚比应满足稳定性计算要求；楼屋面下机电设备的吊杆及连接满足吊挂设备的承载力要求；墙上固定吊柜与墙体连接可靠，连接锚栓满足吊柜预期极限承载能力的要求；电梯与主体结构连接可靠，并满足安全使用要求，门窗、防护栏杆等应满足国家现行相关设计标准要求并安装牢固，防止跌落事故发生；且应根据腐蚀环境选用材料或进行耐腐蚀处理。近年因装饰装修脱落导致人员伤亡事故屡见不鲜，如吊链或连接件锈蚀导致吊灯掉落、吊顶脱落、瓷砖脱落等。室内装饰装修除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外，还需对承重材料的力学性能进行检测验证。装饰构件之间以及装饰构件与建筑墙体、楼板等构件之间的连接力学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连接可靠并能适合主体结构在地震作用之外各种荷载作用下的变形。建筑部品、非结构构件及附属设备等应采用机械固定、焊接、预埋等牢固性构件连接方式或一体化建造方式与建筑主体结构可靠连接，防止由于个别构件破坏引起连续性破坏或倒塌。应注意的是，以膨胀螺栓、捆绑、支架等连接或安装方式均不能视为一体化措施。
非结构构件适应主体结构的变形，对非结构构件的填充墙，应适应主体结构梁、柱受力变形及不同材料之间因温度膨胀系数不同而产生的变形，需要采取相应的构造要求。如填充墙墙高超过一定高度与长度即设腰梁及构造柱，与结构柱之间设拉结筋；对非结构构件的装配式内墙条板，在楼面与梁（板）底连接处设金属限位连接卡，墙板之间设子母槽等；对非结构构件的移动式档案密集柜，楼面需要足够的刚度，避免移动档案柜脱轨等。
7.2  资源节约
7.2.1  建筑设计应符合空间逻辑、使用逻辑。震害表明，简单对称的建筑在地震时较不容易破坏。建筑设计应重视平面、立面和竖向剖面的规则性对抗震性能及经济合理性的影响。“规则”包含了对建筑平、立面外形尺寸，抗侧力构件布置、质量分布，直至承载力分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要求。严重不规则，指的是形体复杂，多项不规则指标超过GB 50011—2010(2016年版）第3.4.3条上限值或某一项大大超过规定值，具有现有技术和经济条件不能克服的严重的抗震薄弱环节，可能导致地震破坏的严重后果。
建筑方案的规则性对建筑结构的抗震安全性来说十分重要，对建筑的经济性和资源节约也有很大影响。GB 55002、GB 50011、明确规定“严重不规则的建筑不应采用”。
7.2.2  第1款，鼓励就近选材，是减少运输过程的资源和能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条要求就地取材制成的建筑产品所占的比例应大于60%。500 km是指建筑材料的最后一个生产工厂或场地到施工现场的运输距离。
第2款，提倡和推广使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其应用技术已较为成熟。与现场搅拌混凝土相比，预拌混凝土产品性能稳定，易于保证工程质量，且采用预拌混凝土能够减少施工现场噪声和粉尘污染，节约能源、资源，减少材料损耗。预拌混凝土应符合GB/T 14902的规定。现场拌制砂浆施工后经常出现空鼓、龟裂等质量问题，工程返修率高。预拌砂浆是由专业化工厂规模化生产的，可以很好地满足砂浆保水性、和易性、强度和耐久性要求，减少环境污染、材料损耗小、施工效率高、工程返修率低。预拌砂浆应符合GB/T 25181及JGJ/T 223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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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安全耐久
8.1.1  湖北省属于夏热冬冷地区，采用风冷热泵机组（含房间空调器）作为冷热空调方式较为普遍，要特别注意处理好空调室外机的安装问题。
空调室外机的安装位置应与建筑主体结构统一设计、施工，确保安全可靠、适用。外部设施需要定期检修和维护，应在建筑设计时应考虑后期检修和维护条件，如设计检修通道、马道和吊篮固定端等。当与主体结构不同时施工时，应设预埋件，并在设计文件中明确预埋件的检测验证参数及要求，确保其安全性与耐久性。
空调室外机安装位置应与拟定的机型大小匹配，操作空间及通风换气条件应满足湖北省有关地方标准的要求。
8.1.2  供暖、通风空调设备及附件等应优先采用机械固定、焊接、预埋等牢固性构件连接方式或一体化建造方式，实现与建筑主体结构可靠连接且不影响主体结构安全，也防止由于个别构件破坏引起连续性破坏或倒塌。还应重点关注运转设备与管道系统的减振处理，防止与建筑主体结构发生共振；管道支吊架与结构受力点、变形缝的关系及支吊架的安全性和耐久性。经过设计，满足承载力、耐久性和变形要求，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要求的连接方式均可以采用，但不应在梁柱节点等钢筋密集区域设膨胀螺栓。
8.2  健康舒适
8.2.1  避免厨房、餐厅、打印复印室、卫生间、地下车库等区域的空气和污染物串通到室内其他空间，为此要保证合理的气流组织，采取合理的排风措施避免污染物扩散，将厨房和卫生间设置于建筑单元（或户型）自然通风的负压侧，防止厨房或卫生间的气味进入室内而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同时，可以对不同功能房间保证一定压差，避免气味或污染物串通到室内其他空间。如设置机械排风，应保证负压，还应注意其取风口和排风口的位置，避免短路或污染。
厨房和卫生间的排气倒灌，对室内空气品质影响巨大，因此为避免厨房和卫生间排气倒灌特进行了规定。除厨房和卫生间的排气道设计除应符合现行有关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外，排风设施中也应安装排气止回阀、防倒灌风帽等。止回阀表面应平整，不应有裂缝、压坑及明显的凹凸、锤痕、毛刺、孔洞等缺陷。
有条件时应采取隔断措施，形成污染源封闭空间。对于未进行土建和装修一体化施工的项目，应预留排风设备安装条件。
8.2.2  建筑应满足室内热环境舒适度的要求。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其房间的温度、湿度、新风量等是室内热环境的重要指标，应满足GB 50736中的有关规定。对于非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应有保障室内热环境的措施或预留条件，如分体空调安装条件等。对于采用多联机的建筑，按照集中供暖空调建筑的要求进行考虑。
8.2.3  本条强调用户个体对室内热舒适的调控性。采用个性化热环境调节装置可以满足不同人员对热舒适的差异化需求，从而最大限度地改善个体热舒适性，提高室内人员对室内热环境的满意率。对于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应根据房间、区域的功能和所采用的系统形式，合理设置可现场独立调节的热环境调节装置；末端设有独立开启装置，温度、风速可独立调节，或系统具有满足主要功能房间热环境需求的调节装置或功能，则认为是可现场独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装置。对于未采用集中供暖空调系统的建筑，应合理设计建筑热环境营造方案，具备满足个性化热舒适需求的可独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装置或功能。可独立控制的热环境调节装置包括多联机、分体空调、吊扇等个性化舒适装置等。
8.2.4  地下车库与地上建筑相比，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自然通风和采光很少。汽车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有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等，而其中以一氧化碳对人体的危害最大；如果不能及时排出，就会对进入车库的人员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为了保证车库内的良好室内空气质量与节约能源，在地下车库设置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且与排风设备联动，一氧化碳浓度超过一定的量值时即报警并启动排风系统，以保证地下车库内的一氧化碳浓度符合规定，排风系统宜选用多台并联或变频调速风机。监测装置安装高度宜控制在1.5m～2m范围内，数量应保证每个防火分区至少1 个，当单个防火分区面积较大时，应保证每300㎡～400㎡一个。
所设定的量值可参考GBZ 2.1等相关标准的规定。其中对非高原地区工作场所空气中的一氧化碳职业接触限值规定：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不高于20 mg/m³，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不高于30 mg/m³。
8.2.5  本条所指的噪声控制对象包括室内自身声源和室外噪声。暖通空调专业主要考虑的是供暖通风空调设备及管道所产生的噪声与振动对室内和室外环境的影响。
除通过空气途经传播的噪声外，还应重点关注运转设备与管道系统的减振处理，防止设备振动通过建筑结构传播固体传声，特别是防止与建筑主体结构发生共振；同时也要注意流体输送中产生的再生噪声。
影响建筑室内噪声级大小的噪声源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室内自身声源，如室内的供暖、空调及通风设备等；另一类是来自室外的噪声源，包括建筑内部其他空间的噪声源（如电梯噪声、水泵、通风空调机组噪声等）和建筑外部的噪声源（如周边交通噪声、社会生活噪声、工业噪声等）。对建筑物内部的噪声源，应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设置有效隔声、吸声、消声、隔振、减振等综合措施来控制。
8.3  生活便利
8.3  未设置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建筑，本条直接通过。本条旨在通过完善和落实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自动监控管理功能，确保建筑物的高效运营管理。但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建筑项目是否需要设置以及需设置的系统大小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规范设置。比如当公共建筑的面积不大于20000㎡或住宅建筑面积不大于100000㎡且未采用集中空调、建筑设备形式较为简单（例如全部采用分散式的房间空调器或自带监控系统的多联机、未设置公共区域和夜景照明、未单设水泵）时，对于其公共设施的监控可以不设建筑设备自动监控系统，但应设置简易的控制措施，如对供暖通风空调设备设置不联网的就地控制器、简单的单回路反馈控制等，也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为确保建筑高效运营管理，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自动监控管理功能应能实现对主要设备的有效监控。
8.4 资源节约
8.4.1  对没有供暖需求的建筑，仅考虑空调分区。对于采用分体式以及多联式空调的，可认定为满足空调供冷分区要求。不同朝向、不同的使用时间、不同功能需求（人员设备负荷，室内温湿度要求）的区域应考虑供暖空调的分区，否则既增加后期运行调控的难度，也带来了能源的浪费。因此，本条文要求设计应区分不同功能需求及房间的朝向，细分供暖、空调区域，应对系统进行分区控制。
空调系统一般按照最不利情况（满负荷）进行系统设计和设备选型，而建筑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是处于部分负荷状况的，或者同一时间仅有一部分空间处于使用状态。GB 55015已经对空调冷源的部分负荷性能(IPLV)提出了要求，本条文参照执行。
最终决定空调系统耗电量的是包含空调冷热源、输送系统和空调末端设备在内整个空调系统，整体更优才能达到节能的最终目的。规定空调系统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这个参数，保证空调冷源部分的节能设计整体更优。GB 50189中对空调系统的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SCOP)已提出了要求，本条文参照执行。
8.4.2  应避免空调供暖空间全覆盖或者简单降低夏季空调和提升冬季供暖温度的做法，降低供暖、空调能耗。建筑应结合不同的行为特点和功能要求合理区分设定室内温度标准；在保证使用舒适度的前提下，合理设置少用能、不用能空间，减少用能时间、缩小用能空间，通过建筑空间设计达到节能效果。室内过渡空间是指门厅、中庭、走廊及高大空间中超出人员活动范围的空间，由于其较少或没有人员停留，可适当降低温度标准，以达到降低供暖空调用能的目的。“小空间保证、大空间过渡”是指在设计高大空间建筑时，将人员停留区域控制在小空间范围内，大空间部分按照过渡空间设计。
8.4.3  GB 55015包含的供暖空调制冷、制热设备，其能效应满足有关条款的要求；GB55015没有包含的供暖空调制冷、制热设备，其能效应满足相应设备能效分级标准中节能评价值的要求；风机效率应满足GB 19761规定的2级能效的要求，水泵效率应达到GB 19762规定的2级能效要求。对于城市市政热源，不对其热源机组能效进行评价。
8.5  环境宜居
8.5  建筑场地内不应存在未达标排放或者超标排放的气态、液态或固态的污染源，暖通空调应对下列污染物进行处理：厨房油烟及锅炉烟气等废气、室外通风口处及室外通风空调设备的噪声等。
如有废气排放，应积极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并应满足达标排放的要求，且排出口的位置及高度应满足现行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
建筑内通风空调设备均会产生一定的噪声，会通过与室外相通的通风口传播至室外；同时，安装在室外的通风空调设备也会产生噪声。当噪声大，不能满足场地环境对噪声的控制要求时，建筑内通风空调设备与室外通风口之间的风道上应设消声设施；安装在室外的通风空调设备应采取消声或隔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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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安全耐久
9.1.1  建筑内的给排水设备及附属设施等应优先采用机械固定、焊接、预埋等牢固性构件连接方式或一体化建造方式，实现与建筑主体结构可靠连接，防止由于个别构件破坏引起连续性破坏或倒塌。应注意的是，以膨胀螺栓、捆绑、支架等连接或安装方式均不能视为一体化措施。还应重点关注运转设备与管道系统的减振处理，防止与建筑主体结构发生共振；管道支吊架与结构受力点、变形缝的关系及支吊架的安全性和耐久性,牢固性构件应根据腐蚀环境选用材料或进行耐腐蚀处理。经过设计，满足承载力、耐久性和变形要求，并满足现行国家标准要求的连接方式均可以采用，但不应在梁柱节点等钢筋密集区域设膨胀螺栓。
9.1.2  室内给水系统可采用耐腐蚀、抗老化、耐久等综合性能好的不锈钢管、铜管、塑料管道（同时应符合GB 55020、GB 50015对给水系统管材选用规定）等。
9.1.3  太阳能设施、空气能设施等，这些设施应与建筑主体结构统一设计、施工，确保连接可靠，并应符合GB 50364、GB/T 51368等现行标准和地方相关标准的规定，并满足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室外环境下的构件连接与构造要求。
外部设施需要定期检修和维护，因此在建筑设计时应考虑后期检修和维护条件，如设计检修通道、马道和吊篮固定端等。当与主体结构不能同时施工时，应设预埋件，并在设计文件中明确预埋件的位置、检测验证参数及要求，确保其安全性与耐久性。
9.2  健康舒适
9.2  在生活饮用水水质符合GB 5749规定的前提下，若建筑未设置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本条第2款直接通过。符合健康要求的建筑给水排水系统，是建筑健康安全的重要保障。
第1款，能够提供符合卫生要求的生活饮用水是绿色建筑的基本前提之一。建筑生活饮用水用水点出水水质的常规指标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GB 5749对饮用水中与人群健康相关的各种因素（物理、化学和生物），作出了量值规定，同时对为实现量值所作的有关行为提出了规范要求，包括：生活饮用水水质卫生要求、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卫生要求、集中式供水单位卫生要求、二次供水卫生要求、涉及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要求、水质监测和水质检验方法等。生活饮用水主要水质指标包括微生物指标、毒理指标、感官性状和一般化学指标、放射性指标、消毒剂指标等，而这些指标又分为常规指标和非常规指标。常规指标能反映生活饮用水水质基本状况的水质指标；非常规指标指根据地区、时间或特殊情况需要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指标。
第2款，生活饮用水储水设施包括生活饮用水供水系统储水设施、集中生活热水储水设施、储有生活用水的消防储水设施、冷却用水储水设施、游泳池及水景平衡水箱（池）等。储水设施清洗后应进行水质检测，水质合格后方可恢复供水。
第3款，水封装置是建筑排水管道系统中用以实现水封功能的装置。卫生器具（便器）构造内自带水封，能够在保证污废水顺利排出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防止排水系统中的有害气体逸入室内，避免室内环境受到污染，有效保护人体健康。便器构造内自带水封时，有效水封深度不得小于50 mm, 且不能采用活动机械密封替代水封。不带水封的卫生器具，在其与排水支管连接的部位应设存水弯，存水弯的水封深度不小于50 mm。
第4款，要求对非传统水源的管道和设备设置明确、清晰的永久标识，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在施工、日常维护或维修时发生误接、误饮、误用的情况，为用户提供健康用水保障。目前建筑行业有关部门仅对管道标记的颜色进行了规定，尚未制定统一的民用建筑管道标识标准图集，标识设置可参考GB 7231、GB 50242中的相关规定。如：在管道上设色环标识，两个标识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应大于10 m，所有管道的起点、终点、交叉点、转弯处、阀门和穿墙孔两侧等的管道上和其他需要标识的部位均应设置标识，标识由系统名称、流向等组成，设置的标识字体、大小、颜色应方便辨识，且应为永久性的标识，避免标识随时间褪色、剥落、损坏。
9.3  资源节约
9.3  在进行绿色建筑设计前，应充分了解项目所在区域的市政给排水条件、水资源状况、气候特点等实际情况，通过全面的分析研究，制定水资源利用方案，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率，减少市政供水量和污水排放量。
水资源综合利用方案是指设计范围内，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在适宜于当地环境与资源约束条件的前提下，将供水、污水、雨水等统筹安排，以达到高效、低耗、节水、减排目的的设计成果。主要包括建筑节水、再生水回用、绿色雨水基础设施与雨水回用等。具体编制内容可参照下列几个方面：
a)  湖北省政府规定的节水要求、地区水资源状况、气象资料、地质条件等, 各县市另有规定的应同时考虑；
b)  项目概况及市政设施概况；
c)  确定节水用水定额，编制用水量计算表及水量平衡表；
d)  给排水系统设计方案概述；
e)  采用的节水器具、设备和系统的相关说明；
f)  非传统水源利用方案。对雨水、再生水等水资源利用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进行分析，进行水量平衡计算，确定雨水、再生水等水资源的利用方法、规模、处理工艺流程等；
g)  绿色雨水基础设施实施方案；
h)  确定景观水体补水水源和人工景观水体规模等。景观水体补水严禁采用市政供水和自备地下水井供水，可采用地表水和非传统水源，取用建筑场地外的地表水时，应事先取得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许可；采用雨水和建筑中水作为水源时，水景规模应根据设计可收集利用的雨水或中水量确定。景观水体的水质根据水景功能性质不同，应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
i)  确定用于热水供应的太阳能光热系统的使用范围、系统形式等。
当项目采取市政再生水且能够满足所有绿化、道路浇洒、水景补充水的用水需求时，可不采取雨水回用措施。污水再生回用对于缓解我国水资源短缺状况、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减少污水排放尤为重要。再生水水量大，水质稳定，受季节和气候影响小，是一种十分宝贵的水资源。国家和湖北省《节水型城市考核标准》的指标中，城市再生水利用率应达到不低于20%。
第1款，按使用用途、付费或管理单元情况分别设置用水计量装置，可以统计各种用水部门的用水量和分析渗漏水量，达到持续改进节水管理的目的。同时，也可以据此施行计量收费，或节水绩效考核，促进行为节水。
第2款，用水器具给水配件在单位时间内的出水量超过额定流量的现象，称超压出流现象，该流量与额定流量的差值，为超压出流量。超压出流量未产生使用效益，为无效用水量，即浪费的水量。给水系统设计时应采取措施控制超压出流现象，应合理进行压力分区，并适当地采取减压措施，避免造成浪费。当选用自带减压装置的用水器具时，该部分管线的工作压力满足相关设计规范的要求即可。当建筑因功能需要，选用特殊水压要求的用水器具时，可根据产品要求采用适当的工作压力，但应选用节水产品，并在说明中做相应描述。
第3款，所有用水器具应满足GB/T 18870的要求。除特殊功能需求外，均应采用节水型用水器具。
第4款，水泵效率应达到GB 19762规定的2级能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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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安全耐久
10.1.1  电气设备和材料、电气构件和部件等，应安装牢固、连接可靠，且应根据腐蚀环境选用设备和材料或进行耐腐蚀处理，防止跌落事故发生，确保建筑使用的安全性，并能适应主体结构在地震作用之外各种荷载作用下的变形。
10.1.2  本条强调保持通行空间的路线畅通、视线清晰，不应有配电箱（柜）和控制箱（柜）等凸向走廊、疏散通道的设计，防止对人员活动、步行交通、消防疏散留下安全隐患。
10.1.3  根据GB 2894—2008，安全标志分为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和提示标志四类。本条所述是指具有警示和引导功能的安全标志灯，应在场地、建筑公共场所和其他有必要提醒人们注意安全的场所显著位置上设置。
安全引导指示标志灯，包括紧急出口标志、避险处标志、应急避难场所标志、急救点标志、报警点标志等标志灯，以及其他促进建筑安全使用的引导标志灯，比如疏散出口标志灯、安全出口标志灯、疏散指示标志灯等。
10.2  健康舒适
10.2.1  第1款，室内照明质量是影响室内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良好的照明不但有利于提升人们的工作和学习效率，更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减少各种职业疾病。良好、舒适的照明要求在参考平面上具有适当的照度水平和分布，避免眩光，显色效果良好。各场所的照度、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统一眩光值应满足GB55015、GB/T 50034的有关规定。
第2款，频闪效应是除短时可见闪烁外的另一类非可见频闪，频率范围在80Hz以上，可能引起身体不适及头痛，对人体健康有潜在的不良影响。对于儿童及青少年，其视力尚未发育成熟，需要更严格地控制频闪。
10.2.2  地下车库与地上建筑相比，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的状态，自然通风和采光很少，且内部有汽车出入，汽车排放的尾气如果不能及时排出，就会对进入车库的人员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汽车排放的主要污染物有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物等，而其中以一氧化碳对人体的危害最大。因此，为了保证车库内的良好室内空气质量与节约能源，在地下车库设置与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联动的自动控制排风系统，以保证地下车库内的一氧化碳浓度符合规定。有地下车库的建筑，车库设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的一氧化碳检测装置，超过一定的量值时即报警并启动排风系统。所设定的量值可参考GBZ 2.1等相关标准的规定，对于一氧化碳浓度的要求，地下车库内，短时间接触一氧化碳浓度超过30 mg/m³时，即联动开启排风设备。
对于无地下车库的建筑，此项要求不适用于设计。
10.3  生活便利
10.3.1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工业与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和发展指南(2015—2020)》的要求，满足电动汽车发展的需求，本条也明确了绿色建筑配建停车场（库）应具备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或安装条件。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应纳入工程建设预算范围、随工程统一设计与施工完成直接建设或做好预留。电动汽车停车位数量至少应达到当地相关规定要求，配置条件应按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数量，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为各种充电设施（充电桩、充电站等）提供接入条件。
预留条件的充电车位，至少应预留外电源管线、变压器容量、一级配电应预留低压柜安装空间、干线电缆敷设条件，第二级配电应预留区域总箱的安装空间与接入系统位置和配电支路电缆敷设条件，以便按需建设充电设施。
电动自行车停放车位应相对集中设置，并集中设置充换电区，且考虑充电设施的安全性，可采用专用充电设施，充电设施宜采用充电柜，且充电设施附近应有电气安全防护措施。充电场所及设施建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及其他当地的相关标准和规定，合理确定设置位置、防火间距和消防设施，并结合电动自行车的特点，采取有效的防火措施，做到安全可靠、因地制宜、经济适用。
10.3.2  未设置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建筑，本条直接通过。本条旨在通过完善和落实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自动监控管理功能，确保建筑物的高效运营管理。但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建筑项目是否需要设置以及需设置的系统大小应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规范设置。比如当公共建筑的面积不大于20000㎡或住宅建筑面积不大于100000㎡时，且未采用集中空调，建筑设备较为简单（例如全部采用分散式的房间空调器或自带监控系统的多联机、未设置公共区域和夜景照明、未单设水泵）时，对于其公共设施的监控可以不设建筑设备自动监控系统，但应设置简易的节能控制措施，如对风机水泵的变频控制、不联网的就地控制器、简单的单回路反馈控制等，也都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为确保建筑高效运营管理，建筑设备管理系统的自动监控管理功能应能实现对主要设备的有效监控。GB 55024 对建筑设备管理系统提出如下设计规定：（1）应支持开放式系统技术；（2）应具备系统自诊断和故障部件自动隔离、自动唤醒、故障报警及自动监控功能；（3）应具备参数超限报警和执行保护动作的功能，并反馈其动作信号；（1）建筑设备管理系统与其他建筑智能化系统关联时，应配置与其他建筑智能化系统的通信接口。GB 55015要求建筑面积不低于20000㎡ 且采用集中空调的公共建筑，应设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
10.3.3  本条旨在通过信息网络系统为建筑使用者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功能。GB 55024 要求建筑物应设置信息网络系统，信息网络系统应满足建筑使用功能、业务需求及信息传输的要求，并应配置信息安全保障设备及网络安全管理系统。为保证建筑的安全、高效运营，应根据GB 50314和CJ/T 174的要求，设置合理、完善的信息网络系统。建筑内的信息网络系统一般分为业务信息网和智能化设施信息网，包括物理线缆层、网络交换层、安全及安全管理系统、运行维护管理系统五部分，支持建筑内语音、数据、图像等多种类信息的传输。系统和信息的安全，是系统正常运行的前提，一定要保证。建筑内信息网络系统与建筑物外其他信息网互联时，必须采取信息安全防范措施，确保信息网络系统安全、稳定和可靠。
10.4  资源节约
10.4.1  GB 50015规定了各类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限值，是新建建筑必须满足的最低要求。GB/T 50034将各类房间或场所的照明功率密度分为“现行值”和“目标值”，其中“现行值”与GB55015规定的限值一致，“目标值”要求更高。本条按GB 50015规定的限值及GB/T 50034规定的“现行值”作要求。 
在建筑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照明系统的分区控制、定时控制、自动感应开关、照度调节等措施对降低照明能耗作用很明显。照明系统分区需满足自然光利用、功能和作息差异的要求。功能差异如办公区、走廊、楼梯间、车库等的分区：作息差异一般指日常工作时间、值班时间等的不同。对于公共区域（包括走廊、楼梯间、大堂、门厅、地下停车场等场所）可采取分区、定时、感应等节能控制措施。如楼梯间采取声、光控或人体感应控制；走廊、地下车库可采用定时或其他的集中控制方式。
采光区域的人工照明控制独立于其他区域的照明控制，有利于单独控制采光区的人工照明，实现照明节能。
10.4.2  建筑能源消耗情况较为复杂，主要包括空调系统、照明系统、其他动力系统等。设置分项或分功能计量系统，有助于统计各类设备系统的能耗分布，发现能耗不合理之处。
对于公共建筑，要求采用集中冷热源的公共建筑，在系统设计（或既有建筑改造设计）时必须考虑使建筑内各能耗环节如冷热源、输配系统、照明、热水能耗等都能实现独立分项计量；对非集中冷热源的公共建筑，在系统设计（或既有建筑改造设计）时必须考虑使建筑内根据面积或功能等实现分项计量。这有助于分析建筑各项能耗水平和能耗结构是否合理，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从而有效地实施建筑节能。
对于住宅建筑，不要求户内各路用电的单独分项计量，但应实现分户计量。
10.4.3  电气设备的节能选型及控制措施，对于实现电气系统节能起着关键的作用。LED照明产品光效应不低于GB 30255和GB 38450中能效等级2级对应值，电力变压器空载损耗和负载损耗应不高于GB 20052中能效等级2级对应值，水泵和风机等电动机效率应不低于GB 18613中能效等级2级对应值。能效等级分为3级，其中1级能效最高，3级对应能效限定值。
10.5  环境宜居
10.5  建筑场地内不应存在未达标排放或者超标排放的气态、液态或固态的污染源，所以，对柴油发电机等装置产生的烟气、噪声、污染物等污染源，应积极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并达到无超标污染物排放的要求。
[bookmark: _Toc233016543][bookmark: _Toc58921788][bookmark: _Toc232098265][bookmark: _Toc232148296][bookmark: _Toc232148026][bookmark: _Toc232157785][bookmark: _Toc58927744]11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
11.1  一般规定
11.1.1  湖北省绿色建筑在设计阶段的认定由相关审图机构进行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绿色建筑工程应根据施工图审查合格的设计文件进行验收。
11.1.2  由于材料供应、工艺改变等原因，建筑工程施工中可能需要改变设计。为了避免这些改变影响绿色建筑施工图审查结果，本条对涉及绿色建筑的设计变更加以限制。任何影响绿色建筑设计的变更除应由原设计单位认可外，还应报原负责绿色建筑设计审查机构审查后确定。确定变更后，应获得监理或建设单位的确认。变更后，应按照变更后的绿色建筑工程进行验收。
本条的设定增加了绿色建筑设计变更的难度，是为了尽可能维护已经审查确定的绿色建筑设计要求。
11.1.3  绿色建筑设计文件是建设项目在验收时的基础依据，建设单位应组织设计单位对绿色建筑设计内容向参与建设的其他各方单位进行交底。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将绿色建筑施工的要求纳入施工方案时，并履行内、外部审批程序。施工单位应对从事绿色建筑工程施工作业的专业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和必要的实际操作培训，严格按照经过审批的建筑施工方案进行施工。
11.1.4  阐述绿色建筑工程的验收范围和合格条件。经施工图审查合格的绿色建筑设计图是本文件在验收时的基础依据。与绿色建筑设计相关的设计变更应报原审查机构审查合格后才能作为验收依据。本文件规定的绿色建筑设计各专业条款均应验收合格。
11.1.5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分为三个部分，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绿色建筑相关的检测报告以及绿色建筑现场检查。其中各分部分项验收内容由原分部分项验收同步进行，绿色建筑相关的检测报告以及绿色建筑现场检查记录由建设单位组织验收。
编制绿色建筑工程验收信息表时应同步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1.1.7  阐述绿色建筑工程验收技术档案内容。绿色建筑验收工作可参考《湖北省绿色建筑工程验收工作指南（试行）》开展，建设单位应按附录B要求，填写《绿色建筑工程验收信息表》，并编制绿色建筑工程验收附件证明材料。设计单位应出具《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评价意见》，施工单位应出具《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自评报告》;监理单位应出具《绿色建筑工程验收评估报告》，最终由建设单位整理上述材料，形成项目《绿色建筑专项验收评价报告》。对于星级绿色建筑项目，竣工验收技术档案还应包含《湖北省绿色建筑评价自评估报告》《专家意见》。
11.1.8  阐述验收不合格的绿色建筑工程的处理办法。绿色建筑工程验收不合格，必须进行整改，直至合格为止。




附 录 B
（资料性）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信息表示例
表B.1 绿色建筑工程验收信息表
	序号
	项目
	检测内容
	对应的标准条款号

	1
	检测报告验收记录
	可再生能源系统测评报告
	4.0.7条

	
	
	场地专项检测报告（土壤氡浓度、电磁辐射等）
	5.1条

	
	
	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检测报告
	6.2.1条

	
	
	主要功能房间室内噪声检测报告
	6.2.5条和8.2.5条

	
	
	构件隔声性能检测报告、
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检测报告
	6.2.4条

	
	
	建筑能效测评报告
	6.4.1条

	
	
	室内温湿度、新风量、二氧化碳浓度检测报告
	8.2.2条

	
	
	供暖空调设备能效检测报告
	8.4.3条

	
	
	主要功能房间的照度、照度均匀度、统一眩光值、色温、显色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现场检测报告；室外公共区域照度、色温、显色指数、亮度现场检测报告
	10.2.1条和10.4.1条

	2
	现场检查验收记录
	绿色建材标识证书及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书
	4.5条

	
	
	建筑无障碍设施、可容纳担架电梯、阳角等
	5.3.1条和6.3.3条

	
	
	非机动车、电动汽车和无障碍汽车停车位
	5.3.3条、6.3.1条、
6.3.2条和10.3.1条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5.4.3条、8.5条、
9.4条和10.5条

	
	
	吸烟区标识设置及周边环境、禁烟标识
	5.4.4条和6.2.2条

	
	
	外部设施检修和维护条件
	6.1.1条

	
	
	垃圾容器及收集点
	5.4.5条

	
	
	走廊、疏散通道等通行空间
	6.1.5条

	
	
	警示和引导标识、导向标识、定位标识
	6.1.6条、6.5条和
10.1.3条

	
	
	电梯和自动扶梯产品型式检验报告或质量证明文件
	6.4.3条

	
	
	就近选材应用比例证明材料
	7.2.2条

	
	
	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采购合同
	7.2.2条

	
	
	建筑内部暖通空调、电气设备、给排水设备、太阳能、空气能等设备基础及附件和管道支吊架与主体结构连接方式
	8.1.2条、9.1.1条、9.1.3条和10.1.1条

	
	
	地下车库一氧化碳浓度监测装置与排风设备联动相关影像资料
	8.2.4条和10.2.2条

	
	
	空调冷源设备、风机和水泵节能性能型式检验报告或质量证明文件
	8.4.1条和8.4.3条

	
	
	非传统水源管道和设备标识
	9.2条

	
	
	水池、水箱等储水设施清洗消毒计划
	9.2条

	
	
	用水器具的节水性能型式检验报告或质量证明文件
	9.3条

	
	
	配电箱（柜）和控制箱（柜）的实装位置
	10.1.2条

	
	
	建筑能耗独立分项计量
	10.4.2条

	
	
	照明产品、电力变压器等设备型式检验报告或质量证明文件
	10.4.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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